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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研究背景: 全球獨居人口快速攀升，臺灣獨居戶數於 2022年已達 199萬戶 

(27.21%)，當獨居者處於失能狀態，其急診率、住院率與入住機構的風險都較

有同住者高，在沒有同住者的協助下，獨居失能者的照顧依賴正式資源的協

助。過去研究大都以探討獨居者或失能者的需求為主，而未滿足需求被認為能

夠很明確反映出服務水平，因此本研究問題為了解在長照服務下，獨居失能者

的未滿足需求情形以及影響其相關性為何?  

研究目標: 目標一 探討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目標二 探討獨居失能

者未滿足需求的影響因子。以使獨居失能者能夠透過正式服務的協助在地安

老。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次級資料研究，資料來源為陳雅美博士研究，依本研究的

研究對象，所選取的資料為有使用長照服務的獨居者，排除居住於住宿式機

構、有聘用外籍看護者以及資料缺漏者，共有 220份資料樣本。本研究採第二

代安德森模式，探討前傾因子，包括性別、年齡；使能因子，包括縣市別、福

利身分別;需要因子，包括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長照失能等級。依變項為資

料裡的 12個未滿足需求面向分數，未滿足需求面向包含整體、生活自理、家務

處理、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日常活動、社會支持、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交

通接送、移動行走、取得福利與資源、取得生活資源分類。考量長照服務使用

情形可能影響未滿足需求，因此將長照服務使用項目類型設為控制變項。並以

安德森模型，將自變項分為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來進行分析。統

計分析採用描述性統計來了解人口特性分布以及回應目標一了解研究對象的未

滿足需求情形。目標二為探討未滿足需求的相關因子，採用雙變項獨立樣本 T

檢定、多變量複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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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本研究有 35.12%的獨居失能者表達有未滿足需求，未滿足需求平均

分數最高的前三項依序為「家務處理」(mean 2.73, SD 1.26)、「交通接送」

(mean 2.51, SD 1.17)、「移動行走能力」(mean 2.45, SD 1.08)。傾向因素

並未對未滿足需求有顯著影響。使能因素的「縣市別」在「心理健康」面向有

顯著影響，居住於「六都獨居失能者」有較高的未滿足需求(B =-0.369 ,p 

<0.05)。需要因素的「長照失能等級」的「中重度獨居失能者」在未滿足需求

「整體」面向(B = 3.062 ,p <0.05)、「生活自理」面向(B =0.458 ,p 

<0.05)、「身體健康」面向(B =0.506,p <0.01)、「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面

向(B =0.431,p <0.001)、「移動行走能力」面向(B=0.343,p <0.01)、「福利

和資源」(B=0.294,p <0.01)，皆有較高的未滿足需求。需要因素的「是否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顯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在「交通接送」面向有較高的

未滿足需求 (B=0.262,p <0.05)。另控制變項「長照服務項目使用類型」的確

會影響未滿足需求情形，本研究結果顯示，有「使用多元服務者」在「輔具使

用或環境安全」面向(B=0.194,p <0.05)、「交通面向」(B=0.615,p <0.05)、

「移動行走能力」(B=0.295,p <0.05)有較高的未滿足需求。 

結論與建議:居住於六都的獨居者在「心理健康」的未滿足需求較高，可能原因

為都市的社會凝聚力支持較低，使得獨居失能者孤獨感較高，未來都市中獨居

者的心理健康建議優先討論;領有身障證明者在「交通接送」有較高未滿足需求

的可能原因為領有身障證明者多為年輕時即處於失能狀態，多為無伴侶、無子

女，外出時完全無非同住者的家人協助，另本研究領有身障證明者多為 64歲以

下，其有工作與社交等較多的外出需求，然而長照巴士使用目的僅限於與就醫

相關;「長照服務多元服務者」在「輔具使用與環境安全」、「交通安全」、

「移動行走能力」皆有顯著影響，討論其可能原因為服務使用越多，服務識能

越好，對於服務的標準也會越高。而需要因素裡「失能程度」為對於獨居失能

者未滿足需求最重要的因子，包括「整體」、「生活自理」、「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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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與環境安全」、「移動行走」的未滿足面向皆有顯著影響，本研究建議

對於中重度獨居失能者增加居家專業類型的服務安排，以及加強照顧服務連結

與整合。 

中文關鍵字:獨居、失能、未滿足需求、長照 2.0、安德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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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Living alone is a global trend and is rising rapidly. The number of 

single-person households in Taiwan has reached 1.99 million (27.21%) in 2022. 

When a person who lived alone and becomes disabled, the risk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 hospit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higher than those living 

with others. The care of disabled people living alone the lack of assistance from 

cohabitants so relies on formal resources and the assessment of unmet needs can be 

crucial. Pas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needs of either the unmet need of people who 

lived alone or who were disabled, but the unmet needs of disabled people who lived 

alone have not been fully discussed.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unmet needs of disabled people who lived alon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Methods: This is a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study using data sources from Dr. Chen 

Ya-Mei's research study. The data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were people who had used 

long-term care services and living alone and a total of 220 people were included. This 

study used the Andersen Health behavioral model to explore predisposing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and age; enabling factors, including county/city and welfare status; 

and needs factors, including proof of disabilities and long-term care disability level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12 unmet needs, including unmet need in overall, 

Self-care, Chores, Phys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Health, Daily Activities, Social 

Support, Assistive Device /Environmental Safety, Transportation, Mobility, 

Welfare/Benefits and Resource. Since the use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may affect 

unmet needs, the type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 use was set as a control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o respond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unmet needs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The second objective us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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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ing unmet needs of disabled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under long-term care 

services. 

Results : A study found that 35.12% of who live alone and have disabilities expressed 

unmet needs. The top three unmet needs, in order of highest average scores, were 

"Chores" (mean 2.73, SD±1.26), "Transportation" (mean 2.51, SD±1.17), and " 

Mobility " (mean 2.45, SD±1.08). The predisposing factors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nmet needs. The enabling factor of "County/City of Residenc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 higher level of unmet need was 

observed among those living in the six metropolitan areas (B=-0.369, p<0.05). 

Among need factors, "Disability Levels" showed that moderate-to-severe disability 

level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Overall"(B = 3.062 ,p <0.05) ," Daily Activities" 

(B=0.458, p<0.05), "Physical Health" (B=0.506, p<0.01), "Assistive 

Device/Environmental Safety" (B=0.431, p<0.001), " Mobility " (B=0.343, p<0.01), 

and " Welfare/Benefits " (B=0.294, p<0.01) unmet needs. Having "Disabilities 

certificate"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higher unmet needs in "Transportation" 

(B=0.262, p<0.05). Individuals who used "Multiple Services" had higher unmet needs 

in "Assistive Device/Environmental safety" (B=0.194, p<0.05), "Transportation" 

(B=0.615, p<0.05), and " Mobility " (B=0.295, p<0.05). 

Conclusion: Individuals who live alone in the six metropolitan areas have higher 

unmet needs in "Psychological Health," possibly due to lower social support in urban 

areas leading to increased feelings of loneliness. Therefor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who live alone in urban areas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in future 

discussions. The higher unmet needs in "Transportation" among those who had 

"Disabilities certificates" may be due to that these individuals often became disabled 

at a younger age, without a spouse or children, and have no family members to as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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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when they go out. Furthermore, the use of long-term care buses is limited to 

medical appointments only. Individuals who used multiple services had higher 

standards of service awareness, leading to higher expectations of services in terms of 

"Assistive Device /Environmental Safety", "Transportation", " Mobility ". Finally, 

"the level of disabilit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related to unmet needs, 

affecting unmet needs in many areas. Therefore, this study recommended that, in 

particular, the needs of who live alone with disabilities have moderate-to-severe 

disability levels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Living alone、Disabled、Unmet Need、Long-Term Care 2.0、

Anderse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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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全球獨居人口正快速攀升，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 2022)表示越來越多的

家庭由獨居的成年人組成，在 2009年至 2021 年間，歐盟 27個成員國裡就有

23個每戶平均人口數量下降，與 2009年相比，2021年獨居成年人增加了

27.4%，所有年齡組的獨居人數皆如此，都增加超過 15%。其中增加最為顯著的

年齡段為 55-64歲的男性，增長達到 72.4%，在英國獨居人口發展趨勢也大致

相同，在英國獨居最大的增幅是在 45歲以上年齡層，並表示中老年獨居人數會

持續增加，而獨居戶數最多的為 65歲以上年齡段，全球老年人口獨居比例最高

的為丹麥首都阿姆斯特丹，獨居老年人口高達 42.4%(Eurostat, 2015)，在瑞

典顯示，大約 47 %的 75歲以上成年人目前為獨居(Shaw,Dahlberg,Nilsen & 

Agahi等, 2020)。   

  臺灣與國際獨居人口發展趨勢相同，依據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2022)統計

資料，截至 2021年底台灣總人口數為 2337.5 萬人，相較兩年前人口最高峰

2360.3萬人，已有將近一個百分點的降幅，臺灣自 2020年起已連續兩年人口

呈現負成長，據內政部營建署第三季統計(2022)，僅有一人口數的戶籍宅數高

達 199萬戶占 27.21%，較十年前的 145萬戶 22.26%增加了 54萬戶，其中老年

人口獨居者增長率最高，僅有老年人口居住宅數有 68萬戶，較 2011年 35.2萬

戶成長了 50%，其中僅一名老年人口宅達 76.16%，並推估潛在的單人戶數於

2050年將達到 45.4%(楊靜利與董宜禎， 2007)。  

  獨居者增加的主要原因為臺灣的社會趨勢與經濟環境改變，整體生育率下

降、未婚與離婚率上升，帶動家庭結構改變，使得老年人和子女同住者越來越

低，使得「獨居」漸漸成為趨勢(沈明潔，2019; 鄒曉婷等，2016)，當獨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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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老化、疾病等原因，落入失能面臨到需要他人照顧的狀態，在沒有同住者的

協助下，難以維持正常穩定的生活，而自費的照顧服務，長久下來會對於使用

者產生經濟上的負擔，與有同住者相比，獨居者所需要的照顧時間至少多出

13%，而當獨居者惡化，急症與住院的可能性增加了

30%(Joe,Dickins,Enticott,Orgin & Lowthian,2020)，如功能失能或相關疾病

併發症時可能更容易被送入機構的風險增加了 60%(Pimouguet等, 2016)，因此

獨居者在擁有較少非正式資源的協助，可負擔得起且可用的到的正式資源，是

他們所依賴的(LaPlante,Kaya,Kang & Harrington 等, 2004)。  

  當人們需要照顧時，偏好選擇在家照顧，較抗拒機構照顧(劉雅文, 2005)，

1960年代北歐國家提倡在地老化，以幫助功能障礙者在其熟悉的家中或社區中

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先進福利國家不再以住宿式機構為發展主體，開始以居

家式和社區式的機構發展(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998; 陳惠姿, 

2000)，讓失能者可以在熟悉的社區與住所中，受到合適的照顧服務，能維持個

人的生活模式，是較人性化的照顧(陳明珍, 2009)，台灣的長照服務也與北歐

國家的發展目標相同，希望能夠實現在地老化，自長照十年至長照 2.0發展至

今已逾 15年，在長照 2.0整體服務涵蓋率已達 57.86%，據衛福部(2021)統

計，長照使用者裡有 48,470人占 12.46%為獨居，其中完全無主要照顧者有

21,674 人占 5.57%人，獨居者在缺乏主要照顧者的情況下，其服務的情形是需

要被關注的，正式資源在追求效率與理性的照顧文化，易簡化被照顧者實際需

求的照顧任務，故難以兼顧其他符合被照顧者更高期待的服務，應更加關注服

務對象的體驗和需求(Berglund,Westin, Svanström & Sundler 等, 2012)，本

研究期待了解獨居失能者在使用長照服務的情況下，了解其整體未滿足需求 ? 

是否還存在未滿足需求? 哪些人口特性會影響未滿足需求? 提供給政府以及長

照機構與人員參考，使獨居失能者能獲得質量兼具的服務，以使能在地老化，

整體長照服務能更有品質，更具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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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習單位簡介 

本研究於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實習，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弘道基

金會)於民國 84年成立，以「弘揚孝道」為始，抱持著聯合眾人之力，關心身旁

的老人之目的，成為服務全臺長者的非營利組織。目前於台北市、新北市、台中

市、彰化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設有服務處，直接服務工作服務範圍擴及

國內 10 個縣市，全國各地成立 34個志工站，透過 600多位夥伴及 2,800 多位志

工，希冀成為陪長輩一起「道」老、創造精采美好的組織。 

弘道基金會從獨居長者服務做起，隨社會發展及需求，除投入長照服務外，

亦透過「健康老化」、「優質照顧」、「自我實現」、「經濟安全」、「友善環

境」、「人才培育」六大策略面向，開展各項高齡服務方案。 

  長照服務項目係屬本會六大策略面向中的優質照顧，長照 2.0相關服務目前共

計有 8間整合型服務中心(A)，10間照顧服務單位(9間居家服務/1間日間照顧)，

及 6 間長照類服務實體據點，並且串起在地化長期照顧與預防照顧整合型態，

全年度提供健康、亞健康、失能不同階段的長者在地照顧，服務範圍北從宜蘭南

至屏東涵蓋共計 9個縣市，依據 110年中旬的統計資料，共提供約 4,500 位個案

長照服務。 

另透過推動社區預防照顧，輔導在地社區組織，規劃辦理各項長者方案、服

務與活動，鼓勵長者走出家門，踏入社區，增加社會參與，達到預防照顧及延緩

失能；弘道基金會除了直營據點，與外單位合作不老協力站、老助盟等社區培力

模式外，在桃園、台中、彰化、屏東 4個縣市，承接政府委託的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輔導計畫，從前端預防照顧來培力社區，共同創造在地安老的藍圖。   

第三節 研究缺口與重要性 

  如緒論所言，獨居人口攀升，獨居者在失能的狀態下，照顧問題需要我們關

注，獨居失能者因缺乏非正式資源的協助，較依賴正式資源(LaPlan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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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因此本研究以使用長照 2.0的獨居失能者為研究對象。而未滿足需求能

反應出服務是否符合需求，也反映服務的佈建與相關服務品質(Godfrey & 

Callaghan, 2001; Spiers 等, 2022)。過去研究指出個人存在未滿足需求會對

其健康造成負面影響，會降低其生活質量，使得有較高的發病率、跌倒率、急

診率與死亡率(Allen & Mor, 1997; Gaugler,Kane,Kane & Newcomer, 2005; 

Hass,DePalma,Craig,Xu & Sands, 2017; LaPlante 等, 2004)，也會增加入住

機構的可能性。需求未得到滿足的服務使用者入住住宿型機構的可能性是沒有

未滿足需求者的 1.77 倍(Gaugler等, 2005)。而獨居者有更高的未滿足機會

(Andrade & Andrade, 2018)，其有未滿足需求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兩倍多

(Desai,Lentzner & Weeks, 2001)。 

  過去對於獨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Solin,Pasanen,Mankinen,Martelin 

& Tamminen, 2021)，國內獨居老人的研究就有 2,468篇(沈明潔, 2019)。但

較少不分年齡獨居者的研究。在國外獨居比例較高的北歐國家，開始不僅著

重於獨居老人，有許多以獨居者以及失能成年人為主的相關研究(Elovainio

等,2021; Solin 等,2021)，但是少有針對獨居長者的照顧需求研究。  

   

  在台灣未滿足需求研究僅 13篇，其中 10篇為研究獨居老人或失能老人的未

滿足需求，多數提到獨居與失能為未滿足需求的重要因子(熊曉芳 & 吳淑瓊, 

2007)，以及表示在失能的情況下獨居者的異質性應被重視(陳正芬, 2009)，需

求是因人而異的，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獨居失能者使用長照 2.0服務，是否仍有

未滿足需求情形，以及影響未滿足需求的相關因子為何。本研究希望透過探討

未滿足需求，幫助我們了解獨居失能者的需求缺口，使在長照領域的服務提供

者，在安排照顧服務以及資源時，可以更切中獨居失能者的核心，降低獨居失

能者的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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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目標 

(一)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 

了解在長照服務下，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以及影響其相關性為何 ?  

(二) 研究目標 :  

1. 在長照服務下，探討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 

2. 在長照服務下，探討獨居失能者未滿足需求的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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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上述的研究問題與目標，本章將分成四個章節來進行相關的文獻回顧與

探討，首先第一節為針對獨居失能者的定義、人口特性和照顧需求進行了解 ;

第二節為長期照顧服務的發展與內容回顧 ; 第三節探討未滿足需求的意涵，瞭

解獨居失能者未滿足需求情形與影響因素 ; 第四節將探討說明本研究如何以健

康服務利用行為模型-第四代安德森模型，作為整體研究的核心理論。 

第一節 獨居失能者的定義、人口特性與照顧需求 

(一)獨居失能者的定義 

  對於失能者的定義，依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服務法(2015)指個人因為意

外、疾病、老化，使得身心某些部位或全部失去功能，使得個人在日常生活上

需要協助，經地方政府長照中心的照顧管理專員評估，失能等級為二至八者。 

  對於獨居者的定義最廣泛的為獨自一個人生活(Elovainio等, 2021; 

Hendriksen, Kiani, Garssen, Bruce, & Verster, 2021)，在台灣法律沒有

針對獨居者有明確的定義，但政府部門各自有界定標準如下 : 

1. 內政部營建署(2022)以設有戶籍宅數內的人口數區分，宅內人口數為 1

人，即為獨居宅。 

2. 內政部獨居老人界定標準(內政部, 2011):  

(1) 65 歲以上獨自居住。 

(2)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  

(3) 65 歲以上夫妻同住。 

(4)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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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對於獨居老人的認定標準(臺北市政府, 2011)，凡年滿

65歲以上，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列入獨

居：  

(1) 單獨居住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列入獨居。但若長者與親

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2) 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任一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

臺北市，列入獨居：  

A.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B. 同住家屬 1 週內有連續 3 天（含 3 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居，

但間歇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C.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3) 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 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列入獨

居。  

4. 行政院老人狀況調查(2015)，獨居的認定為僅一人獨居，如有伴侶或同居人

不論年紀大小均不列入獨居計算 

5. 衛福部長照評估體系裡，對於獨居的認定可從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2022)的家務協助項目裡，指出獨居者為: 

(1) 長照給付對象自己一人居住。 

(2) 長照給付對象與家人同住，每名家人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A.年齡未滿 18歲。 

B.年齡 18歲以上未滿 65歲，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C. 年齡 18歲以上未滿 65歲，且長照需要等級為 2至 8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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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年齡 65歲以上。 

E.50歲以上經確診之失智症者。 

  本研究為在長照服務使用下的獨居失能者的研究，對於獨居的定義採用衛福

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2022)，因此本研究對於獨居失能者的定義為

因為意外、疾病、老化，致使身心某些部位失去功能，需要他人協助，並持續

長達六個月以上，獨自居住者，或同住者未滿 18歲或 65歲以上，或年滿 18歲

但為身障者或失能者，或 50歲以上失智症者。  

(二)獨居失能者的人口特性 

  因國內外對於獨居失能者的研究較少，大部分對於獨居者的研究為老人族

群，因此本研究透過獨居或失能的成年人或老年人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以了

解獨居失能者的人口特性分布。 

 整體失能者的獨居比例在不同年齡段裡，比例不太相同，Kent,Chandler & 

Barnes(2000)顯示 16-65歲有 31%的獨居者、66-75歲 24%的獨居者、76 歲以上

有 53%的獨居者，Dubuc,Dubois,Raiche,Gueye & Hebert, 2011)指出失能老人

裡有 31%為獨居，而失能者的獨居比例為 20.4%(Kim,Choi,Heo,Oh & Choi, 

2021)與 33.7%(Allen & Mor, 1997)，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管理資訊平台資

料產製(2021)統計，長照使用者裡有 12.46%人為獨居。 

  在性別上，國內外文獻顯示不論是獨居者或是失能者皆以女性比例較高，女

性比例位於 55%~60%之間(Hendriksen等, 2021; 

Olfson,Cosgrove,Altekruse,Wall & Blanco, 2022; Sandström 等, 2021; 

Kennedy, 2001)，女性占比最高的為芬蘭(Solin 等, 2021) 62.9%，台灣長照

服務使用者也以女性 57.57%為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2020年底列冊需關懷

獨居老人中，女性人數為 2.5萬人，占比 59%，較男性高出 7,533人，獨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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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為中高齡者為多，女性失能者較不容易找尋另一半，男性失能者較女性較

容易找到配偶(Dubuc 等, 2011)，因此增加女性獨居的機會，另外也與全球女

性平均餘命較長有關，且持續拉大與男性平均餘命的差距，內政部(2021)，顯

示台灣男性平均壽命為 77.67歲、女性 84.25 歲，彼此相差 6.6歲，過去研究

以及台灣統計皆指向失能者以女性為多。 

在年齡上，獨居失能者在過去文獻裡的年齡差異很大，年齡會因各研究的

主題，有不同的年齡設定，像是有研究失能成年人為平均 55.3歲(Kennedy, 

2001)，有研究獨居癌症為平均 60.1歲(Elovainio 等, 2021)，研究在新冠肺

炎下獨居者情況為平均 38.2歲(Hendriksen等, 2021)，看起來由於成年人的

年齡幅度大，也有許多研究以年齡分層做計算，有 Olfson等(2022)顯示 64歲

以下 66.3%、65位以上 33.8%， Henning-Smith & Gonzales(2020)顯示 64歲

以下 76.7%、65位以上 23.3%，Solin等(2021)顯示 64歲以下 55.7%、65 位以

上 44.3%，由文獻來看獨居失能者年齡普遍在 64歲以下較多。 

  為了解在長照服務下獨居失能者未滿足需求，是否會因居住縣市的資源等條

件而有差異，都市型縣市與鄉村型縣市有差異，在居住縣市別人口分布，依據

Lagergren & Kurube(2014)表示獨居者居住於城市的比例會較居住於鄉村多，

Olfson等, 2022)研究的確也呈現居住在城市的獨居成年有 82.1%、居住在鄉村

的僅有 17.9%， Elovainio 等(2021)表示居住城市的獨居成年人有 66.5%、鄉

村的有 33.5%，但如是僅以獨居老人為研究對象，則為居住鄉村者大於居住於

都市者(楊惠如, 2005)，整體從內政部營建署(2022)統計來看，一人戶數最高

的為基隆市(32.24%)、新北市(30.59%)、台北市(30.45%)，未來獨居者應趨向

集中於人口密集的縣市。 

  在福利身份別的部分，依據衛福部(2021)統計台灣低收入戶與中低收人戶人

數占總人口數的 4%，經濟弱勢人口逐年在下降，但就過去的文獻顯示獨居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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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經濟狀況較差，經濟弱勢戶的比例有 16.9%(Kennedy, 2001)、19.5% 

(Elovainio等, 2021)、26.4%(Henning-Smith & Gonzales, 2020)，衛福部

(2021)長照服務使用者裡統計經濟弱勢戶占 19.67%，獨居失能者因非正式資源

較少，需使用較多的付費服務，且因工作能力有限影響收入

(Mitra,Palmer,Kim,Mont & Groce, 2017)，家庭收入也被證實與失能之間呈現

負相關(Loyalka,Liu,Chen & Zheng, 2014)顯示失能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低，

在收入少又支出多的情況，獨居失能者的經濟弱勢戶應會比例很高。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人口分布情形，就衛生福利部(2018)身心障礙

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指出，領有身障手冊(證明)者有 85,198人，較 2011

年增加了 7.85%，顯示身障人口逐年在增加，主要在 45歲以上呈現增加趨勢，

尤其是 65歲以上年齡組增加幅度最大達 20.04%，45歲以下身心障者人數是在

減少的，也因為高齡社會的到來，身心障礙者的人數正在攀升，Henning-Smith 

& Gonzales(2020)統計獨居成年人為身障者高達 41.7%，而就衛福部(2021)長

照服務使用者裡統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也高達 50.84%。 

  在失能等級的部分，依據衛福部(2021)統計長照服務使用者，輕度失能者占

29.1%、中重度失能者占 70.9%，在國外以失能成年人為研究則顯示僅有一項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動(ADLs)失能者為最多占 32.28%，失能項目越多人數比例越

少，至五項 ADLs失能者僅占 13.04%(Shung等, 2015)，獨居失能者的失能等級

應較有同住者失能等級普遍為低，因失能程度越重越有可能入住機構

(Pimouguet等, 2016)，因此獨居的中重度失能者的人口應會較少，獨居失能

者的失能等級應普遍會落在輕度失能。 

 (三)獨居失能者的照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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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居可能會使照護時間增加 75%(Joe等, 2020)，然而一般老年人平均每人大

約 4個非正式人員在照顧(Freedman & Spillman, 2014)，但獨居者有近七成個

案沒有任何照顧者(廖秀慧, 2006)，需要有人照顧幾天但沒有非正式幫手的人

有 35.8%，需求未得到滿足的獨居者認為每週缺少 18.7小時的幫助，高於與他

人同住者得 16小時(LaPlante 等, 2004)，因此獨居失能者所需要的照顧時間

會較有同住者的多。 

  有研究顯示獨居失能者較需要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方面(IADLs)的協助，有需

要 IADLs 協助者有 55.6%，而日常生活活動(ADLs)僅 21.3%，其原因為有同住者

大多由家庭成員協助完成 IADLs，像是備餐、購物、撥打電話等(楊惠如, 

2005)，加上獨居失能者能獨自住在家中，表示有一定的自主生活能力或方式，

對於 ADLs 像是吃飯、洗澡、如廁都大多能依靠自己完成，但 IADLs的需要是一

個先兆，不久後便會開始有 ADLs的需求產生(廖秀慧, 2006)，ADLs有未滿足

需求，也表示失能程度持續在加重，獨立生活能力衰退，未滿足的 ADLs 需求與

會造成例如壓瘡、體重減輕、跌倒、失禁、憂鬱的負面影響(Komisar等, 

2005)，也會增加醫院門診、入住療養院和住院次數(Sands等, 2006)，也因此

需要關注獨居失能者在生活自理、家務處理上的未滿足需求。 

第二節 長期照顧服務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條第一項以及國外文獻(Kane, Kane, Reinardy, & 

Arnold, 1987)對長期照顧的定義為，指協助身心失能持續達六個月以上者，依

其個人的需要，提供所需之生活照顧協助、社會參與及相關之服務，使其能維

持生活，並能增進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台灣長期照顧政策自 1980公布實施老人福利法開始，社會開始關注老人相關

的照顧問題，政府開始陸續發展老人相關服務，然而不僅僅是老年人需要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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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2007年行政院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劃，將長期照顧定調為，保障身

心功能障礙者能獲得合適的服務，協助個人獨立生活能力，以提升其生活品質

(行政院, 2012)。 

  長照十年計劃的運作，主要以社政體系為主導，委由民間非營利組織辦理，

至 2016 年長照 2.0計畫接續實施，服務對象擴展至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50至

64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55至 64 歲失能原住民、50 歲以上失智症者、未滿 50 

歲失能身心障礙者、僅 IADLs失能之獨居老人與衰弱老人(衛福部, 2016)，且

為使服務供給量增加，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2017)開放個人

與民間單位能夠依法成立長照機構，申請地方政府特約服務資格，各縣市陸續

整併長照業務至衛生體系，以醫療單位的管理方式為基礎，衛政體系開始主導

長照服務體系的運作與管理。 

  依據長照 2.0核定本(2016)所敘，長照服務的使用需先經各地方政府長照中

心的照顧管理專員評估，運用的相關評估量表有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 

(ADLs)、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IADLs)、簡易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

（SPMSQ）、臨床失智評分量表（CDR）、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能力，評估結果以

八個等級作為失能程度的核定，失能等級一級為衰弱狀態但未有長期照顧之需

求，連結相關預防照顧服務，而等級二至八為有長期照顧之需求，照顧專員會

視個案的照顧問題，羅列照顧問題清單，並會同長照社區整合服務體系裡的 A

單位，進行服務的規劃與安排。 

台灣長期照顧服務以在地老化為政策目標，欲建構一個符合多元化、社區

化、普及化的長期照顧制度，以社區整合中心為服務整合單位，發展居家式服

務、社區式服務為主，機構式服務為輔的服務體系，在服務項目上，以服務使

用者可能經歷的身體狀態為思考，發展連續性的服務體系，在健康與亞健康狀

態時發展各類預防照顧、健康促進等延緩失能之預防性服務，以縮短失能的年

doi:10.6342/NTU202300365



13  

 

數，並也思考失能終端，在宅安寧照顧、在宅醫療等服務，發揮社區的照顧功

能，維護服務使用者的尊嚴，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服務項目自長照十年原有的 8項服務，擴展至

17項服務，分別為「照顧服務(分為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交

通接送」、「餐飲服務」、「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居家護理」、「居家復健」、「喘息服務」、「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失

智症照顧服務」、「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小規模多機能服

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社區預防性

照顧」、「預防或延緩失能之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居家醫療」，其

中以居家服務使用度 65% 最高(陳儀倩 & 張瑋婷, 2020)。所有服務整合在同

一給付支付制度上，規劃四大類型補助，有「照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

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喘息服務」。 

第三節 未滿足需求 

(一)未滿足需求的意涵 

  在探索未滿足需求前，我們須清楚什麼是需求，需求的標準在哪裡，需求的

定義是什麼?Godfrey & Callaghan(2001)指出，需求一詞廣泛地在社會領域和

社區照顧中被提及，但需求是難以被定義與測量的，因著不同的目的，分別有

著對於需求的各自定義，需求通常有關於優先順序與資源分配，需求是不斷的

在改變的，需求會根據當時的社會和文化價值來定義，大都由有權力的專業人

員來定義需求，作為服務的規劃，爾後便容易狹隘的以現有的服務視為需求，

但基於對社會照顧的重視，應將用戶觀點置於政策、機構與專業人員之上。 

  Bradshaw(1972)依據社會服務輸送體系之分析，將需求的意涵分成四個類

別：(1)規範性需求(Normative Needs)是由專業人員所基於實證基礎的經驗以

及社會價值所界定的需求。(2)感覺性需求(Felt Needs)是由個人來表達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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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屬於個人主觀的感受，也因此每個人之間的感覺需求會有差異性，它可以

說是一種「想要」（want），需要進一步了解其需求情境。(3)表達性需求

(Expreesed Needs)表達性需求是指在需求已經被界定了之後，其表達所收到或

要求幫助的滿足程度，表達性需求時常用於了解服務的利用情形，服務提供者

通常會盡力去滿足此類的需求。(4)比較性需求(Comparative Needs)以類似的

兩個群體之間現有服務的差距來了解獲得的幫助是否存在差異，通常會以規範

性需求為比較需求的標準。 

  上述分類使我們對於「需求」之釐清有所幫助，但各項需求間是會互相影響

的，有研究表示規範需求和感覺需求之間會出現衝突，專業需求評估和自我需

求評估之間存在差異(LaPlante等, 2004)，在未滿足需求評估上，專業評估相

比自我評估可能較為保守(Morrow-Howell,Proctor & Rozario, 2001)，專業人

士評估需求的方式雖然與個人自評不同，但兩者並沒有哪一個比較好

(Verbrugge & Sevak, 2002)，不同需求類別其實彼此交互影響，在實務上，無

法以單一需求類別來定義。而 Godfrey & Callaghan(2001)的研究給了我們方

向，它指出最能夠明確地反映出服務的水平，了解需求的方式就是未滿足需

求。 

  廣泛的定義未滿足需求，是指一個人需要別人幫忙，但是沒有獲得協助。國

外的研究對於未滿足需求的界定如以下，當需要他人的幫助但沒有提供或不足

時，就會出現未滿足的需求(LaPlante等, 2004);覺得有基本日常生活執行上

有困難，有獲得幫助，但覺得不夠者;沒有獲得幫助，但覺得有需要者(Desai

等, 2001);當因活動功能受損而產生照顧需求時，若未能獲得充分的照顧時，

即產生未滿足需求(Allen & Mor, 1997)，綜合以上，對於未滿足需求的界定主

要分為兩種情形(1)一個人需要他人幫忙，但是沒有獲得協助，以及(2)有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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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但是覺得協助不夠，可見【圖 2-1】由 Desai等(2001)所整理繪製的流

程圖，以釐清未滿足需求的界定。 

 

【圖 2-1 Desai,Lentzner,& Weeks,2001】 

(一)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  

 國內外較少有獨居失能者未滿足需求的研究，有獨居失能老人的研究但並非未

滿足需求研究，或分別以獨居或失能分別在成年人或老人做的未滿足需求研

究，未滿足需求的衡量面向也不盡相同，也因此本節會以相關文獻來探討獨居

失能者可能的未滿足需求情形。 

就美國 Shung等(2015)表示有 15%獨居的輕度失能老人有 ADL的未滿足需

求，一般失能老人與成年人的未滿足需求則落在 21%左右，有(Desai等, 2001; 

LaPlante等, 2001; Shung 等, 2015)，而美國獨居失能成年人則高達 45%未滿

足需求(LaPlante 等, 2004)，Hung, Liu, & Kuo(2002)針對 18歲以上的失能

者，調查 20項的護理服務活動的未滿足需求，發現有 44.8％的人有未滿足需

求的情形，在中國，Zhen, Feng, & Gu(2015)研究需要長期照顧的老年人，有

高達 61.4%有未滿足的需求情形，Kersten, Low, Ashburn, Geor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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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ellan(2002)根據各種不同的需求，如適應、個案管理、諮商、物理治療、

輪椅設備等，共 42項的需求，有 89％的失能者至少有一項未滿足需求，國內

研究顯示有 45.7%的 50歲以上失能者認為至少一項 ADL照顧需求未滿足，

56.7%認為至少一項 IADL 照顧需求未滿足(莊坤洋, 陳育慧, 曹愛蘭, & 吳淑

瓊, 2004)，國內外未滿足需求因其研究對象與未滿足面向不同，未滿足情形差

異大。 

分析其中未滿足需求最高的項目，Kennedy(2001)以行走(21.3%)最高、其

次為吃飯(18.5%)、家務協助(17%);曾煥裕 & 石泱(2010)協助移位、安全維

護、家事服務為多，但表示交通服務是使用最高的服務 ; Shung等(2015)移位

以及家事服務為最多，且有 64.9%的人表示因為沒有人協助移位而跌倒 ; 

Desai等(2001)表示未滿足最高的服務為移位(20.1%)，Allen & Mor(1997) & 

LaPlante等(2004)未滿足需求為家事、交通接送、移動能力; 莊坤洋等(2004)

大多為行動能力方面，如移位、走路。  

  性別上，部分研究表示女性有較高的未滿足需求(Dubuc等, 2011; Gilmour, 

2018; Kennedy, 2001; Lima & Allen, 2001)，但有部份研究顯示性別因子並

未影響未滿足需求(Desai 等, 2001; Kennedy, 2001);在年齡上，研究結果顯

示 65歲以上老人年齡越大，其未滿足需求的盛行率越高(陳正芬, 2009; 

Hung,Liu,Kuo, 2002)，但如果是以全齡的失能者來做分析，顯示不同年齡段的

未滿足需求情形不同，年齡大小並不完全會影響未滿足需求的高低，50 至 64

歲未滿足需求人數大幅增加(Gilmour, 2018)，處於工作年齡的失能者處於未滿

足需求的更高風險中，原因是有較高的 IADLs 與交通需求(Allen & Mor, 

1997); 因 Clark & Dellasega(1998)研究顯示居住在鄉村的老年人較都市老年

人健康狀況較差，且醫療照顧的資源較少，為了解都市型城市與鄉村型城市長

照服務是否具公平性，以未滿足需求做為了解，雖未能看到都市與鄉村未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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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文獻，但由於都市長者對於自我健康評量會較鄉村好，可能都市長者的

未滿足需求會較高，但也可能會沒有差異，因台灣長照服務的涵蓋率，六都以

外的縣市(59.24%)平均高於六都(54.42%);在經濟狀況上，研究顯示經濟狀況較

差的人未滿足需求較高，發生未滿足需求的機會也較大(Desai等, 2001; 

LaPlante等, 2004; Zhen,Feng & Gu, 2015)，但也有研究顯示並影響未滿足

需求(Kennedy, 200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因許多為 65歲以下失能者，因此

其有工作、求學的頻繁需求，多為孩童或壯年時因為家族遺傳、生產過程、職

業傷害，而領有身障手冊(衛福部, 2018)，也因此在適婚年齡會有尋找伴侶困

難或難以維繫穩定的伴侶關係的問題，大多無伴侶、無子女或高離婚率

(Sandström 等, 2021) ;在失能程度上多數研究表示失能程度越高未滿足需求

越高(Freedman & Spillman, 2014; Spiers 等, 2022)，ADL及 IADL失能項目

越多時，未滿足需求越多，因為失能項目越多通常代表需要較多的個人生活協

助，照顧者可能無法滿足其所有的照顧需求(Allen & Mor, 1997)，但也有研究

指出 ADLs 輕度障礙的失能者，因其需求常被忽略，反而成為未滿足需求的高

危險群(Lima & Allen, 2001)。 

  由以上可知獨居為未滿足需求的高危險群，本研究將以影響未滿足需求影響

結果的因素，獨居作為研究主題，並參考相關研究將納入年齡、性別、身心障

礙與否、失能程度做為研究變項。 

第四節 健康服務行為模型 

  健康服務行為模型為 Andersen(1968)所發表，在研究上全球隨著醫療服務發

展，使得此模型最常被運用來解釋分析健康服務的使用途徑以及其品質，因而

持續改變調整，發展至第六代。此模式最先用來研究家庭使用健康服務的情

形，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為何家庭在醫療服務使用上會有差異，模型以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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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分析解釋健康服務使用情形，第一階段為傾向因素分析，第二階段是使能因

素分析，第三階段為需要因素分析: 

(一)傾向因素(predisposing factors)，家庭在醫療服務的使用上一定會

有一些傾向性，像是年齡、性別、職業，傾向性的變動低的，可幫助

了解潛在的健康服務使用因子。 

(二)使能因素(enabling factors)，分析家庭獲取醫療服務的能力及條

件，像是收入、健康保險、照顧資源、移動性、取得便利性，以了解

服務使用途徑的公平性。 

(三)需要因素(need factors)，為家庭是否能夠感受到自己對於醫療服務

的需求性，像是是否失能、是否為身心障礙者等，需求因素是採取使

用健康服務的關鍵點，反映個人對於自己健康狀況的評價，以及如何

應對自己的健康。 

Aday & Andersen(1974)所發表的第二代模型，除了第一代原有的人口特質層

面，增加了健康服務體系的政策、資源、組織的面向，並在健康服務使用更細

節的分析，如服務種類、地點、目的、時間點，並開始關注其使用者滿意度，

包含服務的方便性、可獲得性、財務負擔程度、服務提供者的特性、品質。更

全面幫助政策思考服務配置與策略，促進健康服務輸送的公平性與有效性。 

本研究採用 Andersen 1970年代所發表的第二代模型【圖 2-2】

(Andersen, 1995)，來了解服務使用者個人的人口特性與長照 2.0的使用，對

於未滿足需求等健康結果的影響。【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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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2-2 Andersen,1974 】 

 

【圖 2-3 本研究安德森模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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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個小節來說明研究進行方式，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 第二節為研

究資料來源 ; 第三節為研究對象 ; 第四節研究工具介紹，包含工具的信度與

效度檢定 ; 第五節為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 第六節為統計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依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標進行文獻探討而形成，本研究為

了解使用長照服務的獨居者，是否仍存在未滿足需求，因此目標一為談討獨居

者未滿足需求的情形，目標二為研究人口特性因子與長照服務使用對未滿足需

求的影響，因此將人口特性因子作為自變項，並以安德森模型分類為傾向因

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並考量長照服務使用情形可能影響未滿足需求結

果，因此設計為控制變項，以此架構進行自變項、控制變項與依變項之研究分

析，以達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架構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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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人口特性 

(1) 傾向因素 

 性別 

 年齡 

(2) 使能因素 

 縣市別 

 福利身分別 

 (3) 需要因素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長照失能等級 

依變項 : 未滿足需求情形 

(1)  生活自理 

(2)  家務處理 

(3)  身體健康 

(4)  心理健康 

(5)  日常活動 

(6)  社會支持 

(7)  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 

(8)  交通接送 

(9)  移動行走能力 

(10) 取得福利和資源 

(11) 取得生活資源 

(12) 整體 

控制變項:長照服務使用 

(1)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類型 

目標一 

目標二 

【表 3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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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料來源 

  本研究為次級資料研究，研究資料來源為陳雅美博士研究室團隊與科技部

「發展與評估台灣居家社區長期照護整合服務模式之研究」(編號 108-2410-H-

002-123-SS2)、科技部與教育部計畫「群體健康與永續環境之創新暨政策研究

中心-子計畫六建立病人為中心照護模式計畫」(MOST 109-2634-F-002-044) 、 

國家衛生研究院「高齡健康與長照研究中心推動計畫–長照給付支付制度與整

合服務成效評估」、基隆市衛生局所共同合作的研究，欲了解長照服務使用

者，在使用長照服務後的未滿足需求及生活品質，資料蒐集期間為 2021 年 3月

至 2021 年 12月，蒐集方式為與地方政府長照中心和長照機構合作收案，採立

意取樣進行收案，透過收案單位與使用者熟悉之人員，如:照顧管理專員、個案

管理員、居家服務督導員等，以電話或面訪方式，進行一對一訪談，依據受訪

者的回應由訪員協助填寫紙本問卷，再透過訪員協助輸入資料於電腦，部分資

料為了減少受訪者回應有誤，增加有效樣本，由訪員透過政府長期照顧管理平

台的資料，直接協助填寫，如使用者基本資料以及長期照顧服務使用情形，資

料庫有效樣本為 1,232 份。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有使用長照服務的獨居失能者，因此本研究的資料選取

條件為:(1)經各地方政府長照中心核定為二到八級且實際有使用長照服務

者;(2)獨居者，針對獨居的定義，以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2022)的家

務協助項目裡獨居者的定義為依據，長照給付對象為自己一人居住，但如同住

家人無照顧能力，如未滿 18歲者、年滿 18歲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長照

需要等級為 2到 8級、確診之失智症者、年齡 65歲以上，同住者有以上這些條

件也列為獨居。 

  但因本研究為了解研究對象在有使用長照服務下的未滿足需求情形，因此會

排除有核定但是完全沒有使用過長照服務的對象，以及因為本研究對象為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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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者，因此如有使用其他長時間的照顧資源者，如居住於住宿式機構以及有

聘用外籍看護者，也都會排除，最後會再排除自變項有資料缺漏者，因本研究

研究目標之一為了解未滿足需求的影響因子，相關人口特性因子為本研究的重

要變項。 

  因此依據以上本研究一開始取得的有效樣本為 1,232份，依據本研究資料選

取條件，共有 228份樣本，另排除以下情形:(1)有核定但未使用長照服務

者;(2) 自變項有遺漏者，有年齡、性別、縣市別、福利身分別、是否領有身障

證明、失能等級;(3)居住於住宿式機構者;(4)有聘用外籍看護工者，最後的資

料樣本數為 220份，資料選取過程如下表【3-2】  

 

【表 3 -2 資料選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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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測量工具包含以下資料 : 

(一)傾向因素 : 性別、年齡、 

(二)使能因素 : 縣市別、福利身分別 

(三)需要因素 :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失能等級 

(四)長照服務使用情形 : 共列出 16項長照服務，(1)居家服務(2)居家醫療(3)

居家護理(4)居家復能(5)家庭托顧(被照顧者送到照服員家中接受照顧) 

(6)喘息服務(7)日間照顧服務(公共托老中心) (8)居家營養餐飲服務(營養

師至家中評估個案狀況，針對特殊需求配製餐食，固定送餐至家中) (9)交

通接送服務(10)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日間照顧服務和居家服務和臨時托顧) 

(11)輔具購買、租借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12)長期照顧住宿型機構服務

(安養養護機構、護理之家、團體家屋) (13) C 級巷弄長照站(長照 C 據

點，例如：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共餐、健康促進、預防及延緩失能) 

(14) 失智症照顧據點 (失智症個案照顧及家屬支持需求服務，如：認知促

進、安全看視) (15)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心理諮商、音樂、繪畫、按

摩等課程、照顧者經驗分享、照顧技巧訓練)，研究對象依據實際有使用到

服務項目進行勾選，以了解研究對象長照服務的使用情形。 

(五)未滿足需求量表 : 未滿足需求測量，係根據學術文獻

(Forder,Vadean,Rand & Malley, 2018)的基礎所發展出來，共有 11 個面

向，調查方式為請研究對象運用李克特五點量尺(Likert scale)表達各面向

需要更多幫助的程度， 5分表示「非常需要」、4分表示「需要」、3分

表示「普通」、2分表示「不需要」、1分表示「非常不需要」，分數越高

代表研究對象未滿足需求越高，面向如下 : (1)生活自理(Self-Care)，例

如：吃飯、洗澡洗頭、個人衛生清潔等 (2)家務處理(Chores)，例如：煮

飯、洗碗、採買生活用品、打掃等(3)身體健康(Physical Health) 例如：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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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控制、皮膚照護、傷口或管路照顧問題、跌倒風險、服藥、營養飲食等 

(4)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Health) 例如：憂鬱、焦慮、壓力的情緒管理、

溝通問題、記憶障礙或困擾行為等 (5)日常活動(Daily Activities)，例如：

參與社交活動、休閒、運動、參與預防老化和失智相關活動等）(6)社會支

持(Social Support)，例如：獲得陪伴、有人可以傾聽心聲、找得到人幫忙

等(7)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Assistive Device/Environmental Safety)，例如：

設置無障礙空間、扶手加裝等(8)交通接送(Transportation)，例如：日常生

活外出、就醫、參加據點活動等 (9)移動行走能力(Mobility)，例如：起身

上下床、移動去廁所、上下樓梯、在家中安全走動等 (10)取得福利和資源

(Welfare/Benefits)指政府提供的服務資源，例如：獲得長照服務、身障資

格申請、社會津貼等 (11)取得生活資源(Resource)指非政府提供的服務資

源，例如：社區志工服務、外籍看護等。 

  未滿足需求量表過去研究使用德菲法(Delphi Method)顯示所有面向均達

到良好，11個項目的重要性(importance)、可行性(feasibility)、適當性

(appropriateness)的中位數均都超過 7，量表效度指數 (Scale Content 

Validity Index ,SCVI) 在重要性為 0.99、可行性為 0.99、適當性為 0.9。

另一方面，此量表也進行前導測試(Pilot test)，樣本量為 255，研究結果均

顯示量表的信效度佳。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7，

Com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效度顯示[χ2 = 146.514, p < 0.001, 

CFI = 0.98, RMSEA = 0.06,SRMR = 0.02](Wu,Zhong,Chung,Wu and 

Che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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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為了解獨居者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的相關性，依安德森模型(Andersen 

Model)將自變項分類為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其操作型定義如【表

3-3】、控制變項如【表 3-4】、依變項如【表 3-5】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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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自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 屬性 

傾向因素 

性別 依性別欄位判定 / 1=男性;2=女性 類別 

年齡 
依年齡欄位判定，分為 64歲以下以及 65

歲以上/1=64歲以下 2=65 歲以上 
類別 

使能因素   

縣市別 

依縣市別欄位判定，並將縣市別分為兩類

組，六都為一組、其他縣市為一組。/ 

1=六都組 2=其他縣市組 

類別 

福利身份別 

依福利身份別欄位判定，將分類為經濟弱

勢戶或一般戶，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分

類為經濟弱勢戶/1=經濟弱勢戶;2=一般戶 

類別 

需要因素   

有無身障證明

(手冊) 

依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欄位判定/0=無;1=

有 
類別 

長照失能等級 

依失能等級欄位判定，0=不清楚;1=無;2=

二級;3=三級;4=四級;5=五級;6=六級;7=七

級;8=八級;將分類為輕度與中重度兩組，

輕度為二級與三級、中重度為四級到八級/ 

1=輕度 ; 2=中重度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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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控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 屬性 

長照服務使用類型 

依長照服務使用項目判定，分為僅使用居家服務

與使用多元服務/1=僅使用居家服務 ; 2=使用多

元服務 

類別 

 

【表 3 -5 依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和計分方式 屬性 

各面向未

滿足需求 

以 11個未滿足需求面向需要更多幫助的程度，來了解未

滿足需求情形，面向包含：生活自理、家務處理、身體健

康、心理健康、日常活動、社會支持、輔具使用或環境安

全、交通接送、移動行走能力、取得福利和資源、取得生

活資源，每題項以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 計

分，5分表示「非常需要」、4分表示「需要」、3分表示

「普通」、2分表示「不需要」、1分表示「非常不需

要」，每項得分介於 1~5分，得分越高代表未滿足需求越

高。 

序位 

整體未滿

足需求 

以整體未滿足需求的總分，來了解未滿足需求情形，此項

加總以下 11個未滿足需求面向，生活自理、家務處理、

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日常活動、社會支持、輔具使用或

環境安全、交通接送、移動行走能力、取得福利和資源、

取得生活資源，每題項以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 

計分，5分表示「非常需要」、4 分表示「需要」、3分表

示「普通」、2分表示「不需要」、1分表示「非常不需

要」，加總後得分介於 11~55分，得分越高代表未滿足需

求越高。 

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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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 SAS 9.4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統

計、推論性統計，推論性統計以雙變項分析和多變量分析進行，以瞭解未滿足

需求的影響因素。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將以描述性統計進行研究對象的人口特性分布分析，本研究人口特性

變項有性別、年齡、縣市別、福利身分別、是否領有身障手冊(證明)、長照失

能等級、長照服務使用類型，以上變項皆為類別變項，將以次數、百分比呈現

分析結果。 

  另依據本研究目標一，為了解研究對象的未滿足需求情形，也以描述性統計

進行研究對象在 11個面向以及整體的未滿足需求情形的分析，未滿足需求各面

向為序位變項，將以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標準差呈現未滿足需求情形。 

(二) 推論性統計 

  依據本研究目標二，為進行影響未滿足需求的相關性探討，將採用雙變項分

析方法，以獨立樣本T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test)，了解安德森模型

(Anderson Model)中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是否影響未滿足需求情

形，有傾向因素的性別、年齡;使能因素的縣市別、福利身分別;需要因素的是

否領有身障證明、失能等級，影響未滿足需求整體和11個面向的情形。 

  最後採用多變量分析方法，使用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來了解在控制相關因子下，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對獨

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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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三個小節來說明研究結果，第一節為以描述性統計結果呈現人口

特性分布; 第二節為未滿足需求量表分布情形，以回應研究目標一，探討獨居

的長照服務使用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 ; 第三節為推論性統計結果，說明雙變

項、多變量分析結果，以回應研究目標二，探討未滿足需求的影響因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結果 

(一)人口特性分布 

  在220位研究對象中，以女性56.36%占多數 ; 65歲以上占多數有75.91% ;福

利身份別為一般戶占多數有60% ;多數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占55.45% ;長照

失能等級以輕度為多占 55%，詳見【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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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1 人口特性分布】                                       (N=220) 

類別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傾向因素   

性別   

男 96 45% 

女 124 55% 

年齡   

64歲以下 53 24.09% 

65歲以上 167 75.91% 

使能因素   

縣市別   

六都 49 22.27% 

其他縣市 171 77.73% 

福利身份別   

經濟弱勢戶(低收與中低收) 88 40% 

一般戶 132 60%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無 98 45.55% 

有 122 55.45% 

長照失能等級   

輕度( CMS 2~3級) 121 55% 

中重度( CMS 4~8級) 99 45% 

是否有使用管路   

無 207 94.09% 

有 13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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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長照服務使用項目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僅使用居家服務者占多數62.73%，詳見【表4-2】。 

 

 【表 4 -2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第二節 未滿足需求量表分布 

  未滿足需求量表共有11個面向，依據未滿足需求分數高至低，依序為家務處

理(2.73±1.26)、交通接送(2.51±1.17)、移動行走能力(2.45±1.08)、取得福利

和資源(2.44±1.09)、社會支持(2.41±1.13)、身體健康(2.37±1.05)、生活自理

(2.37±1.10)、日常活動(2.33±1.02)、心理健康(2.27±1.00)、取得生活資源

(2.26±0.99)、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2.25±0.92)，詳見【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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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未滿足需求量表分布】                                               

                                                                            (N=220)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您在「家務處理」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助？

（例如：煮飯、洗碗、採買生活用品、打掃

等） 

1 5 2.73 1.26 

您所照顧的家人在「交通接送」上是否需要

更多的幫助？（例如：日常生活外出、就

醫、參加據點活動等） 

1 5 2.51 1.17 

您在「移動行走能力」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

助？（例如：起身上下床、移動去廁所、上

下樓梯、在家中安全走動等） 

1 5 2.45 1.08 

您在「取得福利和資源」上是否需要更多的

幫助？（這邊指政府提供的服務資源，例

如：獲得長照服務、身障資格申請、社會津

貼等） 

1 5 2.44 1.09 

您在「社會支持」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助?

（例如：獲得陪伴、有人可以傾聽心聲、找

得到人幫忙等） 

1 5 2.41 1.13 

您在「身體健康」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助? 

（例如：疼痛控制、皮膚照護、傷口或管路

照顧問題、跌倒風險、服藥、營養飲食等） 

1 5 2.37 1.05 

您在「生活自理」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助？

（例如：吃飯、洗澡洗頭、衛生清潔等） 
1 5 2.37 1.10 

您在「日常活動」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助?

（例如：參與社交活動、休閒、運動、參與

預防老化和失智相關活動等） 

1 5 2.33 1.02 

您在「心理健康」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助? 

（例如：憂鬱、焦慮、壓力的情緒管理、溝

通問題、記憶障礙或困擾行為等） 

1 5 2.27 1.00 

您在取得生活資源上是否需要更多的幫助？

（這邊指非政府提供的服務資源，例如：社

區志工服務、外籍看護等） 

1 5 2.26 0.99 

您在「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上是否需要更

多的幫助？（例如：設置無障礙空間、扶手

加裝等） 

1 5 2.25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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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推論性統計結果 

(一)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整體和各面向的影響性之獨立樣本T檢定 

  為了解人口特性對於未滿足需求各面向的影響情形，以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分

析，研究結果表示，傾向因素沒有對各未滿足需求面向有顯著影響。使能因素

的「縣市別」在「心理健康」面向有顯著影響(p <0.01)，顯示「居住在六都」

的獨居失能者在「心理健康」的未滿足需求較居住在「其他縣市者」為高。而

需要因素在各未滿足需求面向有不同的影響程度，需要因素的「失能等級」在

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p <0.05)、「生活自理」面向(p <0.05)、「身體健

康」面向(p <0.01)、「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面向(p <0.001)、「移動行走能

力」面向(p <0.01)、「取得福利和資源」(p <0.01)皆達顯著差異，顯示「中

重度失能者」較「輕度失能者」在以上這些面向未滿足需求較高。需要因素裡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在「交通接送」面向，未滿足需求有顯著差異(p 

<0.05)，顯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較「未領有者」未滿足需求高。

另控制變項的確會影響未滿足需求情形，本研究結果顯示，有「使用多元服務

者」在「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面向(p <0.05)、「交通面向」(p <0.05)、

「移動行走能力」(p <0.05)皆達顯著差異，顯示「使用多元服務者」較「僅使

用居家服務者」在以上未滿足需求面向為高，詳見【表4-4 至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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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13 0.899 

男 96 43.64 26.50 9.87   

女 124 56.36 26.34 8.90   

年齡     0.23 0.822 

64 歲以下 53 24.09 26.66 9.19   

65 歲以上 167 75.91 26.33 9.38   

使能因素             

縣市別     0.94 0.349 

六都 49 22.27 27.51 9.90   

其他縣市 171 77.73 26.09 9.14     

福利身分別     -0.77 0.443 

經濟弱勢戶 88 40 25.82 10.24   

一般戶 132 60 26.80 8.65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96 0.337 

無 98 44.55 25.73 8.81   

有 122 55.45 26.95 9.70   

失能等級     -2.3 0.022* 

輕度失能 121 55 25.12 8.94   

中重度失能 99 45 27.99 9.55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95 0.3432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5.95 9.00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7.18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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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生活自理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4 0.691 

男 96 43.64 2.41 1.14   

女 124 56.36 2.35 1.07   

年齡     -0.68 0.496 

64 歲以下 53 24.09 2.28 1.06   

65 歲以上 167 75.91 2.40 1.11   

使能因素             

縣市別     -0.33 0.739 

六都 49 22.27 2.33 1.03   

其他縣市 171 77.73 2.39 1.12     

福利身分別     -0.35 0.726 

經濟弱勢戶 88 40 2.34 1.14   

一般戶 132 60 2.39 1.07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93 0.353 

無 98 44.55 2.30 1.01   

有 122 55.45 2.43 1.16   

失能等級     -2.26 0.028* 

輕度失能 121 55 2.22 0.98   

中重度失能 99 45 2.56 1.21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33 0.745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39 1.05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3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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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家務處理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19 0.851 

男 96 43.64 2.75 1.30   

女 124 56.36 2.72 1.24   

年齡     -1.22 0.223 

64 歲以下 53 24.09 2.55 1.19   

65 歲以上 167 75.91 2.79 1.28   

使能因素             

縣市別     -0.49 0.622 

六都 49 22.27 2.65 1.16   

其他縣市 171 77.73 2.75 1.29     

福利身分別     -1.8 0.074 

經濟弱勢戶 88 40 2.55 1.28   

一般戶 132 60 2.86 1.24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57 0.572 

無 98 44.55 2.79 1.24   

有 122 55.45 2.69 1.29   

失能等級     -0.06 0.953 

輕度失能 121 55 2.73 1.22   

中重度失能 99 45 2.74 1.32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66 0.508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78 1.24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66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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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身體健康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42 0.678 

男 96 43.64 2.41 1.07   

女 124 56.36 2.35 1.04   

年齡     -0.41 0.680 

64 歲以下 53 24.09 2.32 1.03   

65 歲以上 167 75.91 2.39 1.06   

使能因素             

縣市別     1.2 0.233 

六都 49 22.27 2.53 1.08   

其他縣市 171 77.73 2.33 1.04     

福利身分別     -1.15 0.250 

經濟弱勢戶 88 40 2.27 1.08   

一般戶 132 60 2.44 1.03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06 0.952 

無 98 44.55 2.38 1.09   

有 122 55.45 2.37 1.02   

失能等級     -2.76 0.006** 

輕度失能 121 55 2.20 0.96   

中重度失能 99 45 2.59 1.12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46 0.649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35 1.00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4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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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心理健康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1.12 0.266 

男 96 43.64 2.19 0.95   

女 124 56.36 2.34 1.03   

年齡     -0.23 0.819 

64 歲以下 53 24.09 2.25 0.90   

65 歲以上 167 75.91 2.28 1.03   

使能因素             

縣市別     2.92 0.004** 

六都 49 22.27 2.63 1.09   

其他縣市 171 77.73 2.17 0.95     

福利身分別     -1.52 0.129 

經濟弱勢戶 88 40 2.15 0.98   

一般戶 132 60 2.36 1.00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23 0.815 

無 98 44.55 2.26 1.01   

有 122 55.45 2.29 0.99   

失能等級     -0.95 0.343 

輕度失能 121 55 2.21 0.94   

中重度失能 99 45 2.34 1.06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33 0.742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29 1.01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24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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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日常活動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06 0.956 

男 96 43.64 2.32 1.09   

女 124 56.36 2.33 0.97   

年齡     -0.82 0.411 

64 歲以下 53 24.09 2.23 0.93   

65 歲以上 167 75.91 2.36 1.05   

使能因素             

縣市別     1.27 0.207 

六都 49 22.27 2.49 1.14   

其他縣市 171 77.73 2.28 0.98     

福利身分別     -0.92 0.361 

經濟弱勢戶 88 40 2.25 1.06   

一般戶 132 60 2.38 0.99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54 0.590 

無 98 44.55 2.29 0.99   

有 122 55.45 2.36 1.05   

失能等級     -1.14 0.255 

輕度失能 121 55 2.26 0.94   

中重度失能 99 45 2.41 1.12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02 0.982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33 1.01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3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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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社會支持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1.05 0.294 

男 96 43.64 2.32 1.07   

女 124 56.36 2.48 1.17   

年齡     0.01 0.991 

64 歲以下 53 24.09 2.42 1.10   

65 歲以上 167 75.91 2.41 1.14   

使能因素             

縣市別     1.11 0.267 

六都 49 22.27 2.57 1.15   

其他縣市 171 77.73 2.37 1.12     

福利身分別     -0.54 0.592 

經濟弱勢戶 88 40 2.36 1.15   

一般戶 132 60 2.45 1.11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67 0.506 

無 98 44.55 2.36 1.11   

有 122 55.45 2.46 1.14   

失能等級     -1.45 0.147 

輕度失能 121 55 2.31 1.07   

中重度失能 99 45 2.54 1.18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38 0.704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39 1.12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4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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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15 0.883 

男 96 43.64 2.24 0.97   

女 124 56.36 2.26 0.88   

年齡     -0.04 0.966 

64 歲以下 53 24.09 2.25 0.94   

65 歲以上 167 75.91 2.25 0.92   

使能因素             

縣市別     1.55 0.123 

六都 49 22.27 2.43 1.06   

其他縣市 171 77.73 2.20 0.87     

福利身分別     -1.35 0.179 

經濟弱勢戶 88 40 2.15 0.94   

一般戶 132 60 2.32 0.90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52 0.607 

無 98 44.55 2.21 0.96   

有 122 55.45 2.28 0.89   

失能等級     -3.35 0.001*** 

輕度失能 121 55 2.07 0.81   

中重度失能 99 45 2.47 0.99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2.37 0.028*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14 0.81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44 1.06     

 

  

doi:10.6342/NTU202300365



43  

 

【表 4 -12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交通接送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36 0.717 

男 96 43.64 2.54 1.24   

女 124 56.36 2.48 1.12   

年齡     1.77 0.079 

64 歲以下 53 24.09 2.75 1.21   

65 歲以上 167 75.91 2.43 1.15   

使能因素             

縣市別     0.7 0.487 

六都 49 22.27 2.61 1.29   

其他縣市 171 77.73 2.48 1.13     

福利身分別     -0.09 0.925 

經濟弱勢戶 88 40 2.50 1.27   

一般戶 132 60 2.52 1.10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2.09 0.038* 

無 98 44.55 2.33 1.14   

有 122 55.45 2.66 1.18   

失能等級     -1.94 0.054 

輕度失能 121 55 2.37 1.16   

中重度失能 99 45 2.68 1.16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2.82 0.005**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34 1.08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79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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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移動行走能力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8 0.425 

男 96 43.64 2.52 1.17   

女 124 56.36 2.40 1.01   

年齡     0.86 0.391 

64 歲以下 53 24.09 2.57 1.20   

65 歲以上 167 75.91 2.42 1.04   

使能因素             

縣市別     -0.19 0.849 

六都 49 22.27 2.43 1.02   

其他縣市 171 77.73 2.46 1.10     

福利身分別     -0.25 0.808 

經濟弱勢戶 88 40 2.43 1.21   

一般戶 132 60 2.47 0.99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1.32 0.187 

無 98 44.55 2.35 0.99   

有 122 55.45 2.54 1.15   

失能等級     -2.93 0.004** 

輕度失能 121 55 2.26 1.00   

中重度失能 99 45 2.69 1.14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2.17 0.031*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33 0.99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6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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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取得福利和資源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77 0.440 

男 96 43.64 2.51 1.17   

女 124 56.36 2.40 1.03   

年齡     1.79 0.074 

64 歲以下 53 24.09 2.68 1.17   

65 歲以上 167 75.91 2.37 1.06   

使能因素             

縣市別     -0.12 0.903 

六都 49 22.27 2.43 0.96   

其他縣市 171 77.73 2.45 1.13     

福利身分別     0.85 0.394 

經濟弱勢戶 88 40 2.52 1.21   

一般戶 132 60 2.39 1.01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1.83 0.069 

無 98 44.55 2.30 1.00   

有 122 55.45 2.57 1.16   

失能等級     -2.75 0.008** 

輕度失能 121 55 2.26 0.94   

中重度失能 99 45 2.67 1.23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1.47 0.144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36 1.02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59 1.20     

 

  

doi:10.6342/NTU202300365



46  

 

【表 4 -15 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取得生活資源面向分析】 

            (N=22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傾向因素             

性別     0.43 0.668 

男 96 43.64 2.29 1.09   

女 124 56.36 2.23 0.91   

年齡     1 0.319 

64 歲以下 53 24.09 2.38 1.06   

65 歲以上 167 75.91 2.22 0.97   

使能因素             

縣市別     1.2 0.232 

六都 49 22.27 2.41 1.04   

其他縣市 171 77.73 2.22 0.97     

福利身分別     0.44 0.657 

經濟弱勢戶 88 40 2.30 1.10   

一般戶 132 60 2.23 0.92     

需要因素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0.88 0.382 

無 98 44.55 2.19 0.90   

有 122 55.45 2.31 1.05   

失能等級     -0.73 0.465 

輕度失能 121 55 2.21 0.92   

中重度失能 99 45 2.31 1.07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項目     -0.11 0.917 

僅使用居家服務 138 62.73 2.25 0.93   

使用多元服務 82 37.27 2.27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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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因子對於未滿足需求整體和各面向的影響程度之複迴歸分析 

  將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要因素以及控制變項，納入對依變項未滿足需求

的複迴歸分析，用以檢定在控制其他特性下，自變項、控制變項對於依變項的

影響程度，以了解未滿足需求的潛在影響因子。 

  在控制其他特性下，顯示需要因素的「失能等級」對於未滿足需求「整

體」、「生活自理」、「身體健康」、「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移動行走

能力」面向皆達顯著影響，結果顯示「失能等級中重度者」相對於「失能等級

輕度者」，在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分數增加 3.062分(p <0.05);「失能

等級中重度者」相對於「失能等級輕度者」，在未滿足需求「生活自理」面

向，分數較高 0.458 分(p <0.05) 、在未滿足需求「身體健康」面向，分數增

加 0.506 分、在「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面向達顯著影響，分數較高 0.431 分

(p <0.001)  ;在未滿足需求「移動行走能力」面向，分數較高 0.343分(p 

<0.05) ，代表失能等級中重度者為一明顯影響因子，有較高的未滿足需求，需

要被關注 。。在控制其他特性下，使能因素的「縣市別」對於未滿足需求「心

理健康」面向達顯著影響(p <0.01)，「居住於其他縣市者」相對於「居住於六

都者」，在未滿足需求「心理健康」面向分數較低 0.369分 ，代表居住於六都

者有較高的未滿足需求。 在控制其他特性下，顯示控制變項「長照服務使用項

目」對於未滿足需求「交通接送」面向達顯著影響，「使用多元服務者」相對

於「僅使用居家服務者」，在未滿足需求「交通接送」面向，分數增加 0.615

分(p <0.05) 。在控制其他特性下，顯示沒有任何變項對未滿足需求「家務處

理」、「日常活動」、「社會支持」、「取得福利和資源」、「取得生活資

源」面向達顯著影響。整體解釋量為 R² 0.03-0.89，解釋量最好的是未滿足需

求的移動行走能力面向。詳見【表 4-16至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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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²=0.03-0.89                                                                       註: p<0.05*、p<0.01**、p<0.001**

     未滿足需求面向 

 

影響因子 

整體 
生活 

自理 

家務 

處理 

身體 

健康 

心理 

健康 

日常 

活動 

社會 

支持 

輔具使

用或環

境安全 

交通 

接送 

移動 

行走 

福利 

和資源 

生活 

資源 

傾向

因素 

性別 0.158 -0.018 -0.072 -0.113 0.091 

 

-0.047 

 

0.23 

 

0.036 

 

0.040 

 

0.002 

 

0.007 

 

0.000 

 

年齡 1.021 0.326 0.306 0.126 

 

-0.020 

 

0.254 

 

0.03 

 

0.058 

 

-0.148 

 

0.054 

 

0.000 

 

0.039 

 

使能

因素 

縣市別 -1.133 0.128 0.109 -0.118 -0.369 

** 

-0.137 -0.19 -0.199 -0.153 0.010 -0.018 -0.199 

福利身分別 1.904 0.078 0.327 0.265 

 

0.206 

 

0.063 

 

0.07 

 

0.259 

 

0.246 

 

0.306 

 

0.075 

 

0.014 

需要

因素 

身障證明 1.335 0.207 0.027 0.026 

 

0.123 

 

0.186 

 

0.10 

 

-0.048 

 

0.262 

 

0.124 

 

0.160 

 

0.170 

 

失能等級 3.062 

* 

0.458 

* 

0.131 0.506 

*** 

0.226 

 

0.150 

 

0.31 

 

0.431 

*** 

0.155 

 

0.343 

* 

0.294 

 

0.058 

 

控制

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

項目 

0.920 -0.1 0.023 -0.175 

 

-0.056 

 

0.194 

 

0.12 

 

0.194 

 

0.615 

* 

0.295 

 

-0.081 

 

-0.115 

 

 

【表 4 -16 未滿足需求各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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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7 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6.098 5.733 0 2.81 0.006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158 1.388 0.009 0.11 0.910 

年齡(65歲以上) 1.021 1.873 0.047 0.55 0.586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1.133 1.576 -0.052 -0.72 0.473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1.904 1.616 0.104 1.18 0.240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1.335 1.514 0.074 0.88 0.379 

失能等級(中重度) 3.062 1.374 0.170 2.23 0.027*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920 2.295 0.049 0.4 0.689 

F=1.14;R²=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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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未滿足需求生活自理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0.909.098 0.681 0.000 1.33 0.184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18 0.165 -0.008 -0.11 0.913 

年齡(65歲以上) 0.326 0.223 0.127 1.47 0.145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28 0.187 0.05 0.68 0.496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078 0.192 0.036 0.400 0.686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207 0.180 0.097  1.150 0.251 

失能等級(中重度) 0.458 0.163 0.214  2.810 0.006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100 0.273 
-0.045  

-0.360 0.716 

F=1.06;R²=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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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未滿足需求家務處理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438 0.805 0.000 1.78 0.076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72 0.195 -0.029 -0.37 0.711 

年齡(65歲以上) 0.306 0.263 0.102 1.16 0.247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09 0.221 0.036 0.49 0.624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327 0.227 0.128 1.44 0.151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027 0.213 0.011 0.13 0.901 

失能等級(中重度) 0.131 0.193 0.052 0.68 0.499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023 0.322 0.009 0.07 0.943 

F=0.83;R²=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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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未滿足需求身體健康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363 0.631 0.000 2.16 0.032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113 0.153 -0.056 -0.74 0.461 

年齡(65歲以上) 0.126 0.206 0.053 0.61 0.541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18 0.173 -0.049 -0.68 0.498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265 0.178 0.130 1.49 0.138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026 0.167 0.013 0.15 0.877 

失能等級(中重度) 0.506 0.151 0.252 3.34 0.001***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175 0.253 -0.083 -0.69 0.491 

F=1.44;R²=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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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1未滿足需求心理健康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2.118 0.615 0.000 3.44 0.001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91 0.149 0.047 0.61 0.543 

年齡(65歲以上) -0.020 0.201 -0.009 -0.1 0.922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369 0.169 -0.158 -2.18 0.030**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206 0.173 0.105 1.19 0.236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123 0.162 0.064 0.76 0.449 

失能等級(中重度) 0.226 0.147 0.117 1.53 0.127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056 0.246 -0.028 -0.23 0.820 

F=1.12;R²=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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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2未滿足需求日常活動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518 0.630 0.000 2.41 0.017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47 0.152 -0.024 -0.31 0.757 

年齡(65歲以上) 0.254 0.206 0.107 1.23 0.219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37 0.173 -0.057 -0.79 0.429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063 0.177 0.031 0.35 0.724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186 0.166 0.094 1.12 0.265 

失能等級(中重度) 0.150 0.151 0.076 0.99 0.323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194 0.252 0.094 0.77 0.442 

F=1.15;R²=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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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3未滿足需求社會支持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53 0.70 0.00 2.18 0.031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23 0.17 0.10 1.37 0.173 

年齡(65歲以上) 0.03 0.23 0.01 0.11 0.909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9 0.19 -0.07 -0.96 0.336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07 0.20 0.03 0.33 0.741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10 0.19 0.04 0.52 0.601 

失能等級(中重度) 0.31 0.17 0.14 1.85 0.066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12 0.28 0.05 0.44 0.659 

F=1.19;R²=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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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4未滿足需求輔具使用或環境安全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0.995 0.539 0.000 1.85 0.067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36 0.131 0.020 0.28 0.782 

年齡(65歲以上) 0.058 0.176 0.027 0.33 0.744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99 0.148 -0.094 -1.34 0.181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259 0.152 0.144 1.7 0.090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048 0.142 -0.027 -0.34 0.736 

失能等級(中重度) 0.431 0.129 0.245 3.34 0.001***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194 0.216 0.106 0.9 0.370 

F=2.34;R²=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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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5未滿足需求交通接送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390 0.696 0.000 2 0.047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40 0.169 0.017 0.24 0.814 

年齡(65歲以上) -0.148 0.228 -0.054 -0.65 0.515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53 0.191 -0.056 -0.8 0.426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246 0.196 0.106 1.25 0.213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262 0.184 0.116 1.43 0.155 

失能等級(中重度) 0.155 0.167 0.068 0.93 0.354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615 0.279 0.258 2.21 0.029* 

F=2.4;R²=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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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6 未滿足需求移動行走能力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0.856 0.666 0.000 1.28 0.200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02 0.161 0.001 0.01 0.993 

年齡(65歲以上) 0.054 0.218 0.021 0.25 0.803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010 0.183 0.004 0.05 0.959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306 0.188 0.142 1.63 0.105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124 0.176 0.059 0.71 0.480 

失能等級(中重度) 0.343 0.160 0.162 2.15 0.033*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295 0.267 0.134 1.11 0.270 

F=1.42;R²=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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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7未滿足需求取得福利和資源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604 0.693 0.000 2.31 0.022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07 0.168 0.003 0.04 0.966 

年齡(65歲以上) 0.000 0.226 0.000 0 0.999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018 0.190 -0.007 -0.09 0.926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075 0.195 0.034 0.38 0.701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160 0.183 0.074 0.87 0.384 

失能等級(中重度) 0.294 0.166 0.136 1.77 0.079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081 0.277 -0.036 -0.29 0.771 

F=0.73;R²=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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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8未滿足需求取得生活資源面向相關因子複迴歸分析】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2.372 0.631 0.000 3.76 0.000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000 0.153 0.000 0 0.998 

年齡(65歲以上) 0.039 0.206 0.017 0.19 0.849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0.199 0.173 -0.085 -1.15 0.252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0.014 0.178 0.007 0.08 0.936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0.170 0.167 0.088 1.02 0.308 

失能等級(中重度) 0.058 0.151 0.030 0.38 0.703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115 0.253 -0.057 -0.46 0.648 

F=0.97;R²=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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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齡分層與未滿足需求整體影響性之複迴歸分析 

1. 64歲以下未滿足需求整體影響性 

  將64歲以下獨居失能者進行複迴歸分析，在控制其他特性下，顯示沒有任何

變項對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達顯著影響。 

 

【表 4 -29 64歲以下未滿足需求整體影響性】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30.582 12.652 0 2.42 0.020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1.605 2.970 -0.085 -0.54 0.592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3.036 3.445 -0.135 -0.88 0.383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1.695 3.630 -0.078 -0.47 0.643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7.699 9.857 0.115 0.78 0.439 

失能等級(中重度) -2.351 2.827 -0.128 -0.83 0.410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1.142 1.530 0.113 0.75 0.459 

F=0.57;R²=0.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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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5歲以上未滿足需求整體影響性 

  將65歲以上獨居失能者進行複迴歸分析，在控制其他特性下，顯示使能因素

的「福利身份別」對於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達顯著影響(p <0.05) ，「一

般戶者」相對於「經濟弱勢戶者」，在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分數增加

4.112分 ; 需要因素的「失能等級」對於未滿足需求「整體」面向達顯著影響

(p <0.01)，「失能等級中重度者」相對於「失能等級輕度者」，在未滿足需求

「整體」面向，分數增加4.698分。 

 

【表 4 -30 65歲以上未滿足需求整體影響性】 

     (N=220) 

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B 標準誤 Beta 

常數 17.002 5.499 0 3.09 0.002 

傾向因素      

性別(女性) -0.340 1.565 -0.018 -0.22 0.828 

使能因素      

縣市別(其他縣市) -1.363 1.713 -0.061 -0.8 0.427 

福利身分別(一般戶) 4.112 1.788 0.200 2.3 0.023* 

需要因素      

是否有身障手冊(證明) 1.475 1.512 0.078 0.98 0.331 

失能等級(中重度) 4.698 1.478 0.248 3.18 0.002** 

控制變項      

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使

用多元服務) 

-0.407 1.000 -0.033 -0.41 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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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進行研究結果討論，第一節為討論使用長照服務獨居失能者

的人口特性分布情形;第二節為討論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第三節為討

論影響因子與未滿足需求的相關性;第四節為研究限制討論。 

 

第一節 討論使用長照服務獨居失能者的人口特性分布情形 

  本研究中獨居失能者在性別的部分以女性為多(56.36%)，與台灣長照服務使

用者也以女性(57.57%)相似(衛福部, 2021)，但是較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統

計獨居老人女性(63.5%)略低一點，也就是使用長照服務的獨居失能者女性長輩

較多，也與國際獨居相關研究結果相似，女性比例位於 55%~60%之間

(Hendriksen等, 2021; Henning-Smith & Gonzales, 2020; Kennedy, 2001; 

Olfson等, 2022; Sandström 等, 2021)，女性占比最高的為 62.9%(Solin 等, 

2021) 。 

  在年齡部份，本研究在 64歲以下 24.09%、65 歲以上 75.91%，相較於其他獨

居相關研究，多數針對失能成年人的研究多為 64歲以下占比較多(Henning-

Smith & Gonzales, 2020; Olfson 等, 2022; Solin 等, 2021)，本研究年齡偏

長，討論原因為本研究以長照服務使用切入找尋研究樣本有關以及切入獨居議

題，樣本裡會有較高比例的老年人，以及長照服務的宣傳對象以長者為主(林昇

德, 2020)。從衛福部(2021)統計長照使用者年齡，其中 64歲以下僅 13.22%、

65歲以上 86.78%，與本研究年齡分布相似。 

  居住地以六都以外的區域為主占 77.73%，居住於六都僅占 22.27%，此分佈與

其他樣本分佈不完全一致，雖然過去研究 Lagergren & Kurube(2014)表示獨居

者在都會城市較多，但楊惠如(2005)表示獨居老人居住地以鄉村 81%為多，與

本研究分布較為相似，推測因本研究 76%為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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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身份別本研究以一般戶為多占 60%、經濟弱勢戶包含中低與低收入戶占

40%，經濟弱勢戶較(行政院, 2021)統計獨居老人中低與低收入占 26.7%為高，

更較全國 4%低收入戶與中低收人戶人數(衛福部, 2021)高出許多。推測原因為

本研究對象為獨居失能者，且有 24.09%為 64歲以下失能者，64歲以下失能者

多為自年輕時即為失能狀態，因工作能力有限連帶影響經濟狀況，過去研究也

發現獨居失能者經濟弱勢戶比例高的情況(楊惠如, 2005; Solin等, 2021)。 

  本研究領有身障手冊(證明)的人為多數占 55.45%，略高於(衛福部, 2021)統

計長照服務使用者有 50.84%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討論為何獨居失能者會

較失能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比例略高，判斷原因為身障者因為家族遺

傳、生產過程、職業傷害，在適婚年齡會有尋找伴侶困難或難以維繫穩定的伴

侶關係的問題，大多無伴侶、無子女或高離婚率(Sandström 等人,2021)，較非

身障者更容易落入獨居因此當我們是以獨居身障者為研究對象，會有比較高的

比例為身心障礙者。 

  整體失能等級以輕度失能為主占 55%，與衛福部(2021)長照服務使用者輕度

僅占 29.1%、中重度 70.9%相比，本研究的中重度失能者比例較台灣整體長照服

務使用者低，此顯示長照服務較難支持中重度獨居者在家安老。但亦可能是獨

居者在維持健康延緩失能的狀態較非獨居者好(Henning-Smith & Gonzales, 

2020)。 

  本研究長照服務使用項目以僅使用居家服務為多占 62.73%，主要原因為獨居

失能者在沒有他人的協助的情況下，會優先使用居家服務來滿足自我基本的生

理與生活照顧(曾煥裕 & 石泱,2010)。過去研究 Chen & Thompson(2010)有建

議，社區長輩使用 IADL 類型的服務有助於在地老化，建議未來可以針對獨居長

輩使用居家服務者進行長期的追蹤，看是否對在地老化有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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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討論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回應目標一) 

一、整體未滿足情形討論  

  本研究有 35.12%的獨居失能者表達需要更多幫助，高於美國研究中所發現的

的 15%-45% Shung等(2015)的研究調查對象為僅輕度失能獨居老人，其未滿足

需求僅 15%，低於本研究的 35.12%，推測原因為失能程度越高未滿足需求越高

(Freedman & Spillman, 2014; Spiers 等,2022)，也因此本研究未滿足需求高

於 Shung 等(2015)。另，本研究低於 LaPlante 等(2004)探討美國獨居失能者的

研究，該研究有 45%的未滿足需求，推測本研究未滿足需求較低的原因為，本

研究是在獨居失能者正在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情況下，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對

象已獲得一定程度的幫助，獲得有償服務的獨居者會減少其未滿足需求

(LaPlante等,2004)。 

  另因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研究較少，本研究也進一步了解其他整體失能

成年人的未滿足需求情形，發現他們的未滿足需求介於 20%至 25%之間，皆較低

於本研究結果(胡筑翔, 2014; 梁慈羽, 2014; LaPlante 等, 2004; Shung 等,  

2015)，推測因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獨居者，在沒有同住者協助的情況下，未滿

足需求應會較高(Spiers 等,2022)。 

 就國內三個針對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研究，其未滿足需求情形分別為 51.2%(莊

坤洋等,2004)、25%(梁慈羽, 2014)與 24.8%(胡筑翔, 2014)，會發現到台灣失

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有在下降，判斷原因為 2004 年台灣尚未推動長期照顧服務。

過去?研究指出表示有服務進入的未滿足需求 35%，低於沒有服務進入的

67%(Dubuc 等,2011)，因此可推論長期照顧服務對於降低未滿足需求有一定程度

的幫助，但未來可能未滿足需求會越來越高，因為嬰兒潮世代對於服務的要求較

高(Löfqvist, Slaug, Ekström, Kylberg, & Haak, 2016)，另也有研究表示服

務使用越多反而越滿足需求越高，因標準與期待變高了(OECD, 2019)，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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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未滿足需求介於 27.27%至 46.82%，平均 35.12%，因此我們仍然須持續關注

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情形。 

二、討論未滿足需求的面向 

  本研究針對未滿足需求共有 11個面向，分別「生活自理」、「家務處理」、

「身體健康」、「心理健康」、「日常活動」、「社會支持」、「輔具使用或

環境安全」、「交通接送」、「移動行走能力」、「取得福利和資源」、「取

得生活資源」，研究結果呈現各面項的未滿足需求分數皆落在 2分以上至 3分

以下，平均分數為 2.4 分，顯示獨居失能者在未滿足需求處於不需要更多幫助

以及普通需要更多幫助之間，顯示長照服務有一定程度的滿足獨居失能者。 

  但我們需進一步討論未滿足面向較高的部分，未滿足需求平均分數最高的前

三項依序為「家務處理」、「交通接送」、「移動行走能力」，皆為 ADL 與

IADL方面的未滿足需求，且偏向 IADL方面，此結果與 Allen & Mor(1997)與

LaPlante等(2004)針對失能成年人未滿足需求研究以及略有不同。過去研究整

體來說多數對於失能者未滿足需求的研究，皆為 ADL的未滿足較高於 IADL 的未

滿足需求(梁慈羽, 2014; Dubuc 等, 2011; Freedman & Spillman, 2014; 

Kalánková, Stolt, Scott, Papastavrou, & Suhonen, 2021)，之所以有所不

同判斷應該是因為以上研究的失能老人在有同住者的情況，IADL相關的需求，

可以被同住家人所滿足，因此降低非獨居者 IADL 的未滿足需求。令推測也可能

為當獨居者有 ADL需求時，入住住宿式機構的可能性較高。 

  在工具性日常生活(IADLs)項目裡，最常被提及的需求項目為「家事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國內梁慈羽(2014)針對使用居家服務失能老人做的未滿足需求探

討，「居家整理」也名列未滿足需求前三高。Shung等(2015)在家務整理的需

求高達 62.9%，而從 Allen & Mor(1997)研究將家務處理又分為「繁重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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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y housekeeping)」與「簡單家事(Light housekeeping)」分開調查，

「繁重家事(Heavy housekeeping)」34.6%，為未滿足需求最高的面向。在台灣

家務協助的服務範圍一直被討論，家務協助依照獨居與否的規範並不相同，依

據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2022)家務協助項目規定，非獨居者的協助範

圍，僅能為長照給付對象的睡眠及主要居家生活空間，主要就是指臥室及浴

室，如果要協助到與家人共用區域，在金額上民眾需自行負擔支付 50%，獨居

者雖有較放寬家務範圍較無爭議，但內容為較簡單的生活空間的清理或洗滌、

衣物洗滌及晾曬烘乾、熨燙、衣物簡單縫補等家事服務，特別說明非大掃除

式，因家務協助內容多元，難以鉅細靡遺地描述，使得服務使用者與服務提供

者在家務處理上時常有所爭議，而照服員也對於家務整理較為排斥，也使得長

照機構會與服務使用者在家務處理的範圍標準不同，不過因獨居者在缺乏照顧

者的情況下，雖無認定範圍的問題，但可能會有繁重家務也需要他人協助的情

況，未來可參考各國在照顧服務員角色上再分級分工，像丹麥分為兩級照顧服

務員(Care Helper)與照顧助理(Care Assistant)，荷蘭分為三級照顧工作助理

(Care Work Assistant)、照顧工作者(Care Worker)、個人照顧人員

(Individual Carer)(吳玉琴, 2013)，有不同的工作設定，以滿足使用者不同

的需求。 

   第二高的未滿足需求面向為「交通接送」，OECD (2019)研究結果發現有

19%失能者因為交通問題而有未滿足需求，失能者有將近五成外出以親友接送為

主(王基祥, 2008)，獨居者缺乏親友協助便會在交通接送面向有較高的未滿足

需求，長照交通接送服務項目裡，針對使用範圍規定以就醫、定期的復健或透

析治療，起迄點其中一處需要是服務使用者的住所，另一處需要是醫院或診

所，然而生活上不只就醫會有交通服務需求，日本 Ishikawa等(2016)研究表

示，有 18.15%獨居老人因無法使用汽車、行走困難而有購物困難，Levasseur, 

Naud, Bruneau, & Généreux(2020)發現交通接送的使用量與社會參與度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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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本研究推測另獨居失能者於交通接送有較高的未滿足需求原因為，交

通服務的使用目的過於狹隘。另在交通服務的使用上有研究表示服務不夠即

時、無法滿足固定需求、電話撥打不易、缺乏彈性的接送路線、服務時間有所

限制、費用壓力(王基祥, 2008)。Freedman & Spillman(2014)發現交通服務不

被滿足會產生較高的不良後果，值得我們關注交通接送服務的規劃與運用。 

  第三高的未滿足需求為「移動行走能力」，移動行走的需求發生頻率頻繁，

然而「輔具使用與環境安全」的未滿足需求卻是最低的，台灣失能者使用輔具

的比例僅占 39.06%，沒使用主要原因以「不習慣使用」占 43.69%及「經濟無法

負擔」占 25.30%較多(衛生福利部, 2018)，而家中無障礙環境不佳，也會使得

獨居失能者害怕移動行走，擔心會跌倒，又對輔具使用與環境安全改造的認識

有限，便容易產生移動行走能力的未滿足需求，建議對於獨居者可加強輔具使

用與環境安全的需求觀察與服務介紹，以協助獨居者能運用輔具在安全的環境

下移動行走。 

第三節 影響未滿足需求相關性因子探討(目標二) 

  本節將以安德森模型人口特性的分類方式，對本研究影響因子，分為傾向因

素、始能因素、需要因素進行討論，以及討論控制變項對於未滿足需求的影

響。 

(一)傾向因素 

  可本研究所探討影響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的傾向因子，如性別、年齡，

並未有顯著影響。。 

   

性別與年齡與過去研究不一致，本研究推論，過去研究表示女性有較高的

未滿足需求(Dubuc等, 2011; Gilmour, 2018; Lima & Allen, 2001)，而女性

的照顧者通常為男性配偶，女性認為男性在生活事物上的熟悉度與照顧上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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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足(廖秀慧, 2006)，但女性 75歲後較可能因喪偶而獨居，且相較年長的男

性較難找到協助他們的伴侶(Dubuc等,2011)，因此推測本研究性別因素並未對

未滿足需求有顯著影響的原因之一為，本研究對象為獨居者，較不受同住照顧

者的性別因素而影響。不過有研究發現女性對於照顧的標準較高(Lima & 

Allen, 2001)也使得未滿足需求較高，推測原因為獨居者較不表達自我需求，

陳正芬(2006)表示有三分之一的獨居老人並未表達未滿足需求，可能為獨居者

對生活較負面(林鈺清, 2017)、僅對熟悉的人互動(曾誰我等, 2016)，因此推

測獨居者不論男女皆較少表達未滿足需求，使得性別沒有顯著影響。 

  在年齡部分 ，過去研究顯示 50至 64歲以下的未滿足需求較高(Gilmour, 

2018)，本研究雖顯示年齡為無顯著差異，但 64 歲以下的未滿足需求平均為

2.47分，略高於 65歲以上 2.39分。Allen & Mor(1997)調查十個 ADL與 IADL

未滿足需求項目，64 歲以下平均有 22.05%的人有未滿足需求，高於 65歲以上

的 18.35%，該研究發現處於工作年齡的成年失能者有較高的 IADL需求尤其在

交通方面。，過去有研究顯示服務供給者更容易看見且更了解老年人的需求

(Kent等, 2000)。因此綜合以上討論，推測本研究年齡並未對未滿足需求有顯

著影響的可能原因為，64歲以下樣本數可能較為不足夠，64歲以下樣本數占

24.09%。  

(二)使能因素 

  使能因素可幫助我們了解服務使用途徑是否具公平性(Andersen等, 1994)，

獨居失能者在使能因素不同條件的狀況下是否會影響未滿足需求，本研究的使

能因素有縣市別與福利身分別。 

  本研究結果顯示縣市別，對心理健康面向的未滿足需求有顯著影響外，其它

面項無顯著影響。本研究發現居住於六都的獨居失能者的心理健康面向未滿足

需求較高。Clark & Dellasega(1998)研究顯示居住在鄉村的老年人較都市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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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康狀況較差，且醫療照顧的資源較少，應可能會使鄉村的未滿足需求較

高，但因資源不均的情形並未發生在長照服務裡，就(衛福部, 2021)統計六都

的長照服務平均涵蓋率(54.42%)反而略少於其他縣市(59.24%)，而推估長照服

務需求者裡已使用長照服務的比例六都平均(43%)也略少於其他縣市的平均人數

(48%)，而在心理健康面向，本研究結果為居住於六都的獨居失能者未滿足需求

較高，與 Parslow, Parslow, & Jorm(2001)研究結果相同。討論可能原因為，

在情緒健康指標方面，農村老年人比都市老年人表現更好(Roberto等, 

1992)， Burnette、Ye、Cheng & Ruan(2021)研究指出都市獨居者孤獨感較鄉

村獨居者高，且都市在社區凝聚力指數較鄉村低。但推論也有可能是鄉村獨居

失能者也存在心理健康的未滿足需求，只是鄉村服務使用者的表達較為保守，

都市的服務使用者更能自信且善於表達(Clark & Dellasega, 1998)。未來都市

中獨居者的心理健康建議優先探討。 

    本研究結果顯示福利身分別對於獨居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並無顯著影響，

但 OECD(2019)表示收入最低的人群中有 26%的人決定不接受他們需要的醫療照

護，因而提高了未滿足需求。Desai等(2001)同樣顯示經濟較佳的家庭，有財

力取得照顧資源，如聘請看護、購買輔具，因此收入高於 20,000美元的家庭未

滿足需求為 15%，低於收入低於 20,000美元家庭的 25%。Freedman & 

Spillman(2014)發現收入越低越可能獲得服務，LaPlante等(2004)發現獨居者

有受到補助服務協助會縮小與有同住者的未滿足需求。因以上研究推測，本研

究福利身份別未對未滿足需求有顯著影響的原因為，台灣的長照服務對於經濟

弱勢戶在補助金額比例較高於一般戶，有助於降低其未滿足需求，使得與一般

戶在未滿足需求上沒有顯著差異，彌平了未滿足需求的差異。但另外我們也需

要留意，Kennedy(2001)指出收入對於未滿足需求未有顯著差異的可能原因為推

測可能原因為服務使用者會因為接受較多的補助，而減少對於未滿足需求的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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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本研究發現 65 歲以上的福利身份別會影響整體未滿足需求，結果顯示

65歲以上的一般戶未滿足需求較 65歲以上經濟弱勢戶高。首先先討論為什麼

64歲以下福利身份別沒有顯著影響，推測原因為，本研究 64歲以下獨居失能

者，有 98%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這個年齡層的失能者，多為天生或中壯

年時即失能，整體的經濟狀況較為雷同，不同於 65歲以上者會有較大的經濟能

力差距。第二個要討論的是，為什麼 65歲以上一般戶的未滿足需求較高，討論

原因為 65歲以上長者，大多已經沒有固定收入，財務只出不進的情況下，在使

用服務時會考量自負額的部分，而長照服務的一般戶的自負額比例為 16%至

30%，據行政院(2015)老人狀況調查，表示想用居家服務但沒有使用者裡有

13.4%表示為費用問題，因此推測原因為 65歲以上一般戶可能想用更多的服務

但是因為有相對的自負額比例，而使得減少使用，進而增加未滿足需求，如值

得未來政策進一步參考。 

(三)需要因素 

  需要因素可幫助我們了解獨居失能者是如何獲取服務與評價服務(Andersen

等, 1994)，本研究的需要因素有: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失能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除了在未滿足需求的交通

接送面向有顯著影響外，其它面項無顯著影響，討論其原因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證明)者外出活動的理由以居家附近日常生活活動 58.82%為最多，其次為就

醫 51.86%，外出最常使用的一般交通工具為親友接送 45.91%，但獨居者缺乏親

友協助，另對復康巴士表達困難者超過 5成，主要困難原因為預定或叫不到車

34.31%、車資太貴 4.31%、其它困難 12.84%為最多(王基祥, 2008)。長照巴士

的使用目的也僅限於就醫相關，而無法滿足日常生活活動，也因此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證明)者在交通接送的未滿足需求高。另可關注較年輕的身心障礙手冊

(證明)者，此為獨居的潛在人口，年輕的身障者多為孩童或壯年時因為家族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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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生產過程、職業傷害，而領有身障手冊(衛福部, 2018)，也因此在適婚年

齡會有尋找伴侶困難或難以維繫穩定的伴侶關係的問題，大多無伴侶、無子女

或高離婚率(Sandström 等, 2021)，據衛福部(2018)調查 30歲至未滿 65 歲無

生養子女者有 47.41%，而 65歲以上僅 4.21%，因此年輕的身障者的非正式資源

會較少。 

  本研究結果顯示「失能程度」對於獨居失能者的「整體」以及「生活自

理」、「身體健康」、「輔具與環境安全」、「移動行走」的未滿足面向皆有

顯著影響，這與過去文獻一致，隨著 ADL和 IADL 限制數量的增加，未滿足需

求的比例也會增加(Allen & Mor, 1997; Desai 等, 2001; Kennedy, 2001; 

LaPlante等, 2004; Lima & Allen, 2001; Newcomer 等, 2005; Spiers 等, 

2022)，台灣長照服務將失能者分為八個等級，等級越高失能程度越重，所能獲

得的照顧補助也越高，照理說應能降低不平等的問題，推測原因可能為長照服

務對於中重度失能者的服務時間還是不足夠，有 17.3%失能者表示服務時間不

足的問題，其中 81.8%為中重度失能老人所表達(謝智旭，2013)，尤其在「生

活自理」、「移動行走」，這樣高頻率的基本需求。另，中重度獨居失能者在

就醫上困難度較高，使得「身體健康」未滿足需求高，然而在長照服務裡對於

居家醫療、居家護理、居家復能的服務運用少(王博寬，2020)。未來對於失能

程度較高的獨居者需要有更多的服務組織與整合(Kent等, 2000)，以使服務能

夠接軌的好，提升中重度獨居失能者的服務連續性，能使其在家安老。 

(四)控制變項 

  本研究的控制變項為「長照服務使用項目」，分為僅使用居家服務以及使用

多元項目兩個類別，以了解長照服務項目使用對於未滿足需求的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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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顯示「長照服務使用項目」對於獨居失能者的「輔具使用與環境

安全」、「交通安全」、「移動行走能力」的未滿足面向皆有顯著影響，在長

照服務使用項目上僅使用居家服務者有 62.73%，有使用到居家服務以外者有

37.27%，而其他的使用項目為交通接送和輔具購買、租賃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

看為最主，也因此反應了未滿足需求的一個方向性，在台灣長照服務的佈建率

已高達 67.03%(衛生福利部, 2021)，以及同時有 24萬(勞動部, 2022)外籍家

庭看護工進場的情況下，失能者的服務涵蓋率應是高的，我們可以推斷未滿足

需求的方向性為服務使用越多越可能有未滿足需求，表示服務使用愈多是能越

好為服務識能越好，對於服務也標準與需求越高，越有可能有未滿足需求，反

之需要思考的事情是，其他面向沒有未滿足需求，是因為沒有使用還是真的沒

有未滿足需求，像是未滿足需求較低的為「輔具使用與環境安全」、「取得生

活資源」「心理健康」，因為不知道有哪些服務也因此沒有期待便沒有未滿足

感，使用越多會對於服務的質量都有更多的期待，在許多國家，遇到醫療障礙

的人比沒有遇到障礙的人對醫療服務的利用要少(OECD, 2019)，反應了缺乏對

輔具使用的認識與習慣，獨居者因缺乏非正式服務對於取得生活資源的幫助也

不抱有期待，在長照服務裡也並沒有具體對應心理健康的服務，因此不論是未

滿足需求最高的項目或是未滿足需求最低的項目，我們都應該重視討論瞭解其

背後原因，降低其未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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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此研究為台灣第一個針對獨居失能者在長期照顧服務下的未滿足需求研究，

期待此研究能使社會大眾重視獨居失能者的困境與需求，本研究仍有研究上的

限制，提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測量工具的調查項目未全以獨居者為設計 

因本研究所使用之測量工具並非完全設計運用於獨居者，當我們將獨

居者都拉出來單獨做研究，測量工具所調查的項目建議針對獨居者做調

整，如現居地址居住年數越短表示鄰里資源較少(苗迺芳, 2016)、獨居原

因如為主動選擇獨居則對於自我的健康評價較高(鄒曉婷等, 2016)、憂鬱

情形會影響未滿足需求(Solin等, 2021)以上變項能更進一步了解獨居者

的樣態，而在長照服務的影響上，可增加整體服務的投入時間，LaPlante

等(2004)研究發現服務投入時間越多，未滿足需求越低。另外因獨居的研

究大多以老人為主，應進一步探討 64歲以下獨居者可能的相關影響因子，

因從本研究結果 65歲以上的未滿足需求影響因子的顯著性高於 64歲以

下，顯示本研究未選取到 64歲以下的相關因子。 

二、研究對象的理解有限以及表達保守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為獨居者本人，因其沒有同住家人輔以說明表

達，多數受訪者對於問題的理解與表達有限，且容易將未滿足需求作為長

照服務的滿意度調查，會擔心與長照機構的關係，也會認為自己是一種負

擔，不應該再要求，應對服務感到滿足而表達保守(Kalánková 等, 

2021)，另也有研究指出但研究對象整體來說自評的未滿足需求與專業人員

評級相比，自評未滿足需求可能較為保守(Morrow-Howell等,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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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樣本數較少 

  本研究因使用次級資料，原資料為研究長照服務使用者，經本研究對象條件

篩選後，樣本數量有限，研究樣本太少，使得部分研究結果較難以找出顯著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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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建議 

第一節 對長照機構的建議 

(一)關注未滿足需求潛在人口特性與未滿足需求較高的面向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中重度失能者以及 65歲以上一般戶對於整體未滿足需求

皆有顯著影響，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在交通接送有未滿足需求情形、居

住於六都者在心理健康有未滿足需求情形，使用多元服務者在輔具環境、交通

接送、移動行走面向有未滿足需求情形，建議長照機構可盤點有以上背景的獨

居失能者。另，本研究指出「家務處理」、「交通接送」、「移動行走能

力」，為未滿足需求最高的三個面向，加強這三面向的需求了解與服務安排，

使長照機構可滿足服務對象的個別性，降低未滿足需求情形。往後也可在年度

滿意度調查時，加入了解未滿足需求，以使機構能持續朝降低未滿足需求的目

標，使獨居者能獲得合適足夠的服務，在熟悉的家中安老。  

(二) 加強中重度獨居失能者的照顧服務連結與整合 

  中重度獨居失能者雖在長照服務的服務額度已較高，然而本研究發現中重度

失能者的未滿足需求仍然高於輕度失能者，尤其在「生活自理」、「身體健

康」、「輔具與環境安全」、「移動行走」，多為ADL的面向，ADL皆為生理最

基本的需求，也跟一般的獨居失能者不同，值得我們關注中重度失能者的照顧

安排。在過去研究表達中重度失能者認為服務時間不足(謝智旭, 2013)，以及

在居家醫療、居家護理的使用仍較少(王博寬, 2020)，建議長照機構可增加服

務單位間的轉介，並與不同單位的專業工作者，設有高關懷個案群組能整合服

務，增加中重度獨居失能者的醫療專業與生活服務整合性與連續性。另可進一

步多了解社區資源以及鄰里互動情形，協助傳遞獨居者的需求，整合非正式資

源，協助獨居失能者在生活中組織支持系統，與里鄰長、地方志工隊保持合作

doi:10.6342/NTU202300365



87  

 

網絡，發揮個案管理的角色，在有限的資源，能夠彼此接力借力，做好基礎的

社會安全網絡。 

第二節 對政策的建議 

(一)長照服務等級評估建議加入獨居因素 

  獨居會使照護時間增加 75%(Joe等, 2020)，相同失能程度的兩個人，獨居者

並未能獲取更多的服務額度與時間，目前長照服務的服務對象，有涵蓋僅

IADLs失能的獨居老人，但如未達 2至 8級失能等級，仍使用大多數的長照服

務，在獨居者未滿足需求高的情況下，會影響健康狀態，如能適時、適服務的

進場協助，維持其生活與自己的功能，能避免獨居者落入失能更重的情況，且

在缺乏非正式照顧資源的情況，更應該增加正式服務的協助，因此建議政府應

將失能等級評估制度應納入獨居因素考量，能夠增加獨居失能者受照顧的額度

與時數，研究發現使用付費家庭照護的次數越多，未滿足需求的可能性就越低

(Komisar等, 2005)，顯示正式服務的進場，會大大降低未滿足需求。 

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影響獨居失能者的因子建議  

  獨居失能者在始能因素的相關因子，皆未達顯著，顯示獨居者是一群異質性

高的群體，所需探討的是獨居這個因子，像是獨居的成因、樣態與生活模式，

有研究指出獨居的時間、獨居的原因、獨居的住宅型態、獨居的非正式資源類

型與協助頻率皆與自我健康結果、未滿足需求有顯著影響。另外在長照服務上

的項目類型沒有顯著，每位獨居者所需的項目的確因個別而異，並沒有使用哪

些項目會促使未滿足需求降低或增加，但整體服務協助小時數，是會影響未滿

足需求的(LaPlante等, 2004)，另外還有獨居者生活模式的不同，也會影響需

求，例如是否有工作、求學、社交的需求(Allen & Mor, 1997)，都會影響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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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需求，因我們對於失能者的刻版印象為待在家中居多，服務的安排也以家中

個人的需求為主，應多了解獨居者的生活樣態，以使研究能發現獨居者更多的

影響因子，以達預防性的政策與服務設計。 

(二)增加不同年齡段的獨居失能者未滿足需求評估並做比較 

  多項研究指出，年齡越大或越小並未與未滿足需求有相關性，但是不同年齡

段的未滿足需求有特別高或低的情形(Cao等, 2022)，這也可能反應在本研究雖

然65歲以上獨居失能者的顯著因子較多，未滿64歲以下者完全無顯著因子，但

是65歲以上與64歲以下又沒有顯著差異的情況，顯示年齡需要再細分更多層，

以了解不同年齡段的未滿足需求情形與影響因子，以提供更多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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